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89號

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歐在正                                   

被      告  高雄市三民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張安君             

訴訟代理人  萬莊仁             

            李冠慧             

上列當事人間戶籍登記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1

年9月7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6606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1年4月12日之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

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

更正登記。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歐敏信，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陳碧玲、

張安君，業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3第5

3頁、第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

銷。二、被告對於原告申請，應作成歐吳片原已於戶籍登記

簿登記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

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應隨戶籍轉載

並換登個人記事之更正登記。」（見本院卷1第11頁）嗣原

告於民國113年7月22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一、請求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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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

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

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

遷居』之記事。」（見本院卷3第89頁）核其聲明第2項內容

雖有變更，然僅係補充申請日期及精簡用語，尚非訴之變更

，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母歐吳片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原告於111年3月8

日、同年月24日向被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

姓名、出生日期及恢復原有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

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個人記事。被告就

關於原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姓名及出生日

期部分，以111年3月10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

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同意原告所請，並於同年4月7

日更正為「原登記母姓名鄭金平係誤報更正為鄭洪金汗」

及「原登記出生年月日民國17年1月14日係誤報更正為民

國18年1月14日」；就關於原告申請恢復原有記載「吳湖

之養女」記事部分，則以111年3月10日函及111年3月25日

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3月25日

函）否准所請。

（二）原告復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

第16條、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下稱記事登載注意

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向被告申請更正歐

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

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

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

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

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

因結婚於38年自○○市○○區○○里0鄰11戶河邊2巷6號

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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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另「吳

湖之養女」記事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

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

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

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111年4月15日高市三民

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

於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

之養女」記事部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訴願決定

駁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應比照○○○○○○○○○○（下稱鼓山戶政）作成

「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

居」之記事，秉持平等原則，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所拘束，

不得為差別待遇：

　　⑴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

轉載38年5月2日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

被告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

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以落實戶籍管

理。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

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身份登記申請書

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

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

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3頁）。惟49年7月26

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

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

　　⑵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

增專用頁登載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

簿，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

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

記事補註（見本院卷1第95至第100頁）。被告於1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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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被告111年5月

6日函）請鼓山戶政協助提供前揭補填當事人除戶簿頁

「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

居」記事案所審認之依據或事證參辦（見本院卷1第167頁

至第168頁）。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11日高市鼓戶字第000

00000000號函說明：上揭55年、80年及84年除戶簿頁上浮

籤註記「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

結婚遷居。」，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及收養關

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1頁）。且

已於11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

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

片入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

戶戶籍資料（戶號：E0432385）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

第397頁、第399頁）。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

料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

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被告對應轉載登記之記

事，於作成行政行為時，秉持平等原則，如無正當理由，

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拘束，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

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

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2、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申報義務人歐頂

旺、吳片38年5月2日以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身分登記事

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

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欄：「戶長

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當

事人歐頂旺記事欄：「民叁捌、肆、拾捌與吳片在本籍地

結婚本人戶長」，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記事欄：

「原戶長」，關係人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26日

更正為吳李秀竹），關係人李清泉、連春火稱謂「證婚

人」。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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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

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

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見本院卷3第23頁）；復按臺灣

省政府36年8月6日參陸未魚府民丁字第38920號代電訂頒

「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為便利各級戶政人員辦

理戶籍登記及劃一口卡記事欄填載方式起見，特訂定遵照

（見本院卷1第255頁至第257頁）。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

月18日結婚事件，有關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件

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歐吳片個人記事均載有

「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

（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

至第93頁）。係當時戶籍員依36年1月7日訂定臺灣省縣市

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見本院卷1第253頁至第254

頁），審查戶籍登記申請書及有無附繳證件（毋須繳證件

者免繳）後，即依書類就戶口清查內分別處理承轉之，填

載38年5月2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

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

入」、35年10月1日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個人記

事欄「民叁捌貳捌歐頂旺結遷居」（日期應更正為民叁捌

肆拾捌），填竣處理後承轉核明，過錄戶籍卡。又依臺灣

省政府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

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第16點：「戶籍登記簿事由

欄之填寫，應依照省訂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

填寫（見臺灣戶政第四期第七七頁）。」（見本院卷1第2

59頁至第261頁）按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

者），戶籍登記簿事由欄填載方式：「×地×人之×女民國×

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

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見本院卷

1第255頁至第257頁）。上揭法令規定當事人歐吳片申請

登記事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

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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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關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被告未依規定應予全部過錄

致脫漏錯誤，應為更正登記：

　　⑴依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警戶字第128186號函（下稱

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

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見本院卷3第33頁）。內政部8

3年6月7日台內戶字第8377805號函（下稱內政部83年6月7

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第12點規

定：「戶籍遷徙時，應先轉載第8點至第11點之記事，再

續載遷徙記事。」依上揭規定，應先轉載當事人收養記

事、結婚登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

欄（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內政部98年6月1日

內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8年6月1日

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戶籍

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4點至第7點之記事、遷徙記

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

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

卷1第277頁）。內政部105年12月27日內授中戶字第00000

00000號修正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第1項本文規定：

「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

記之記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

登記記事、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

院卷1第279頁）。另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台內戶字第00

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

（一），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

所載文字內容，依上開說明二相關規定，換寫簿頁時，當

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記尚屬有

間，辦理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見本院卷3第13

頁至第15頁）。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

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49年

除戶）頁中個人記事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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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轄管機關戶籍員已就符合

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予以登記，惟49年7月26日歐

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

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嗣經鼓山戶政於111

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戶

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

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

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事補註（見

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

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

170頁），後於112年9月21日就歐吳片入戶戶長歐頂旺93

年除戶戶籍資料及戶長歐吳片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轉載於

個人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

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在案（見本院卷

2第397頁、第399頁），本案僅為除戶戶籍資料「記事」

轉載，不涉及身分認定（見本院卷2第395頁）。惟歐吳片

於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

7；見本院卷1第101頁），被告即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

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105年12月27

日修正為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應轉載「初次

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個人最後除戶戶

籍資料記事欄登載記事已發生脫漏，而為空白登記不實之

情事。依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

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

誤或脫漏，加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歐吳片個人「原同鄰

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未登

載於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係因被告

未隨戶籍轉載作業所致脫漏，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

定，由被告查明更正。

　 4、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

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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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2：「……按早期

戶籍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

上開說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

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

件……。」；說明三（一）3：「……登記事項，應登記

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簿頁

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所於

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見本

院卷3第15頁）。依上開函釋，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

全部過錄，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被告應作成

「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

居」之記事。尚不得僅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原同鄰吳

湖之養女」部分文字，且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

分關係之法律要件。

　　⑵原告申請歐吳片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應轉載「原同鄰吳湖

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

個人記事欄，僅為漏未轉載上揭記事而申請補註，並無申

請增加戶籍資料養父母欄，填補養父姓名、養母姓名，被

告不應涉及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惟被告

111年3月10日函告知：「……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

養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

認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

證之必要，爰請台端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

書）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

判決確定後，再行申辦。」（見本院卷1第149頁）。嗣於

111年4月15日以原處分表示：「經查台端母歐吳片光復後

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

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記事登載，且迄台端母死亡止均查

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

市○○區○○里○鄰○○○○巷○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

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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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戶籍字號：高鼓積248

身份登記申請書-申請事件結婚』可稽）。是以，台端申

請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尚符合規定，請於收到文後，攜帶

國民身分證或委託他人（受託人另攜帶身分證、委託書）

至本所辦理補填台端父、母結婚記事事宜。另關於上開

『吳湖之養女』記事非屬『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

且與『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應轉載之

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爰吳

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

倘台端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存在，仍請台端逕循司

法途徑解決，以維自身權益。」（見本院卷1第158頁至第

159頁）。揆諸上揭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於轉載時不

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份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卻於111年3

月10日函不當聯結「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

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認定問題

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證之必

要」，並於原處分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不符合內政部訂定

記事登載注意事項授權之目的，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

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

實戶籍管理。

　 5、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

者，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

　　⑴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實施全省戶口清查，戶長

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續

於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實施初次設籍登記，戶長吳湖

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

女」，接續自37年12月1日至38年3月31日臺灣省各縣市實

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戶長吳湖40年、50年除戶戶籍登記

簿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見本院卷1第77

頁至第83頁）。38年4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而申

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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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簿（49年除戶）頁中個人記事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因49年7月26

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遷入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

號，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

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即未過錄於55、80、84年

除戶戶籍戶籍登記簿及轉載93、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記事

（由）欄，後於105年6月21日遷入至○○市○○區○○里

00鄰○○街00巷00號，亦未轉載於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

（戶號：E5815657）記事欄，均係因戶籍人員過錄轉載脫

漏所致，戶籍機關均有負責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

正之義務（見本院卷2第255頁），戶籍登記事項，因戶籍

人員過錄漏填者，由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見本

院卷2第33頁）。

　　⑵依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

為更正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漏，加

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再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

因戶籍人員過失過錄錯誤或脫漏之更正登記並無規定應提

出證明文件正本（見本院卷1第286頁），復依戶籍法施行

細則第15條規定，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

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上揭所謂

「戶籍資料脫漏」，乃應行登記之事項，一部或全部遺漏

未登記，係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非出於故意或過失

者為要件。不論其係出於現住地之戶籍人員，抑係由於其

原申請登記地之戶籍人員，均係戶籍機關之過失，戶籍機

關均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

有關歐吳片個人非最後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脫漏記事，業

經鼓山戶政查明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

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

「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

（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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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93頁），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

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

上揭記事，已於111年5月3日補註「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

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

記」於入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

內個人記事由欄（見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並於11

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

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

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

資料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是

以，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

脫漏上揭記事，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即被告應主動循線

查明其登記記事，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

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毋庸

「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憑辦或循司法途

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申

辦。」但被告抗辯本件不是收養登記案件，若轉載「吳湖

之養女」乃屬錯誤而不轉載，致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

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迄仍無作成「原同鄰吳湖之

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被

告變更上開記事為空白，應屬無據，妨害戶籍登記事項之

連續性、完整性、正確性、公證性。

　 6、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證其收養行為

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

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

　　⑴光復後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

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

規定，舉辦全省戶口清查，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暫辦

收養、結婚、死亡等12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

記之中，俾將來實施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

則採用報告表，彙片成冊，以求簡易。經戶籍人員按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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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管戶口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

稱謂關係欄位填寫次序為「3.養女」，表示吳片為戶長吳

湖直系卑親屬（見本院卷1第77頁）。接續於35年10月1日

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依35年9月13日訂定「臺灣省

各縣市辦理戶籍登記實施程序」規定，本程序所稱戶籍登

記，指依「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

各種登記（見本院卷1第239頁），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

記申請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見本院卷

1第329頁）。舉辦全省初次設籍登記，採用口卡，並用戶

袋，以個人為單位，而仍保戶籍登記項目，實施之前，辦

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查冊，挨戶複查，一面代

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章後過錄口

卡。聲請義務人戶長吳湖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

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表示戶長吳湖

直系卑親屬，嗣經當時戶籍人員複查完成，戶長校閱無訛

蓋章或劃押後，過錄於戶籍卡片卡袋，無須附繳證明文件

（見本院卷2第504頁) ，其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

書業經戶籍機關審核編定戶籍字號：鼓積019，當時戶籍

登記之閱覽及謄本之抄發，以戶籍登記申請書為限。已符

合法務部98年1月8日法律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

務部98年1月8日函）「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

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見本院卷

1第313頁）。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

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

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

頁）。

　　⑵嗣於38年3月31日辦理改卡用簿時，依臺灣省政府37年11

月17日頒訂「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

應行注意事項」，完成廢戶籍卡改設戶籍登記簿（見本院

卷1第261頁）。戶籍登記簿內稱謂欄之填寫，應依「臺灣

戶政」第三期第99頁填表須知之規定辦理（見本院卷1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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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頁至第249頁）；有關吳湖與吳片間收養身分之戶籍登

記，業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籍登記

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之身分登記（見本院卷1第81

頁、83頁），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迨至38年4月18

日當事人吳片與歐頂旺結婚，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

登記申請書，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

（即吳湖之養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

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申報關係人吳

湖稱謂「實父」，記事「原戶長」；吳秀竹稱謂「實母」

（111年4月26日更正為吳李秀竹）；證婚人李清泉、連春

火等2人，證明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

分，由「實父」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

出戶長吳湖戶內戶籍登記簿吳片稱謂「養女」，並遷入戶

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吳片個人事由欄記載為「吳湖之

養女」，由養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按繼承登

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

經戶籍機關逐級審核予吳片遷出於戶長吳湖戶內，40年除

戶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高市鼓積字第047號)吳

片個人事由欄填載「民叁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

鄰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註：貳捌應更正為拾捌）、

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號）吳片

個人事由欄填載「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

出」之記事；38年5月2日遷入於戶長歐頂旺戶內，戶長歐

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

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

登記簿（高鼓積字第248號）戶內歐吳片事由欄填載「原

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

記事。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無頭對」

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

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上揭記事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

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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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月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

輯」規範之記事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

結婚者填寫「×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

（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

（女方）」之記事實例。按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

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內

政部83年6月7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

項」及「戶籍登記簿記事例」第11點規定：戶籍遷徒時，

應先轉載收養登記、結婚登記、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

（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

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收養登記、

結婚登記、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

　 7、戶籍登記卡片或簿冊即為登記屬籍和身分之公簿：

　　⑴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籍別登

記、身份登記及遷徙登記使用之聲請書為戶籍登記聲請

書，使用之簿冊為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34頁），即

籍別登記，身分登記，及遷徙登記，應共使用一本戶籍登

記簿，並非各自立簿（見本院卷2第504頁)。同細則第25

條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

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

之次序。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

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

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

頂旺結婚遷入（019）」，經戶籍機關依36年1月7日訂定

「臺灣省市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登記程序，逐級

審核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證件無誤後，並就關係戶

口清冊內分別處理之，依申請書所載，過錄於戶籍登記卡

片，並經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依據戶口清查冊，複查

戶口完成後，過錄於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53頁、第

260頁至第261頁)，有關過錄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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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填寫「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

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應依省訂口卡記

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有關身份登記申請書、

戶口清查表、戶籍登記簿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

事，係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

父」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

戶內，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至於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

之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之戶

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

親屬，得以公證吳片為「吳湖之養女」之身分關係，隨吳

片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

事由欄，應依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

養女」，以及當事人吳片結婚事件之身份登記申請書，申

報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關係人吳

湖稱謂實父，轉錄於個人事欄內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

分記事。是以，有關吳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

人稱謂「3.養女」、記事欄「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

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

記簿戶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

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就當事人符

合收養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應予登記於戶籍登記

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人的屬籍和身份事實上原已

發生，但如不登記在一定卡片或簿冊，則法律即不能確認

其屬籍和身份，而第三者也不能明悉其屬籍和身份的事

實，所以籍別和身份登記，有確認並公證人的屬籍身份之

得失變更，以為一般應用的效力，登記卡片或簿冊，就是

登記屬籍和身份的公簿 （見本院卷1第333頁）。

　 8、光復後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

籍別、身份、遷徙等戶籍登記，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

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

記後之戶籍登記，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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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依其性質填收養；自39年6月1日起，如申請收

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

　　⑴光復後初期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完成初次設籍登記，

本次所稱戶籍登記係指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等各

種登記，凡泛指全部登記者，則稱為「戶籍登記」，光復

後初次設籍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註：戶籍登記申

書格式，見本院卷1第245頁至第246頁），依其申請性質

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後之戶籍登記申

請，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視其申請性質，

分別填「設本籍」、「設寄籍」「除本籍」、「遷入」、

「遷出」、「出生」、「認領」、「收養」、「收養」

「結婚」、「離婚」、「死亡」、「死亡宣告」、「監

護」、「繼承」、「撤銷OO」、「變更OO」、「更正OO」

等（見本院卷1第329頁)。

　　⑵身份登記，是指設籍登記之後，出生及其他人事變動而申

請之動態登記，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向所

在地村里辦公處，轉送鄉鎮區公所申請之（見本院卷1第3

26頁)。自36年3月21日起如人民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依修

正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印製備用為便利人民申請戶籍登記

起見，將現行戶籍登記申請書改為單面之記載，並依其申

請之種款分別訂定表式13種，自39年6月1日起，凡人民如

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

光復之初，自35年10月1日起，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

登記實施戶籍法，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

6月30日，遵照中央頒布「收復區實施戶口清查辦法」之

規定，實施全省戶口清查，並訂立「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

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以為遵循，「在初次設

籍登記實施前，暫辦出生、認領、收養、結婚、離婚、死

亡、死亡宣告、監護、繼承，遷出、遷入及職業變更等十

二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之中，俾將來實施

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採用報告表，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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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冊，以求簡易。」（參照臺灣省文獻委員會60年6月30

日編印「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戶政篇第一冊」，第18

頁，見本院卷1第339頁）。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接管戶口

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

序「3.養女」．表示戶長直系卑親屬。自35年10月1日

起，依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戶籍法、35年6月21日公布戶

籍法施行細則及35年9月13日公布「臺灣省各縣巿辦理戶

籍登記實施程序」，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登記實施戶

籍法，本次辦理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籍別、身份、遷

徙等戶籍登記，實施之前，辧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

據清冊審查，一面代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

訛，蓋章後過錄口卡。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

人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

37年12月1日開始至38年3月31日止，依37年11月17日訂頒

「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

項」辧理改卡用簿，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複查審核過錄於

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號高鼓積字019、047號），戶內

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

係。符合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釋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

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

並辦竣戶籍登記之存在事實。另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

第40點規定，「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除另

訂書約或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

女。吳片既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戶長吳湖之養女，已足

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

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

頁），自屬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但被告竟

因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僅准補填父、母結

婚記事，卻不全部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

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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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

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有真實登載之義務，各機關所

需用之戶籍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

　　⑴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吳

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3.養女」、記

事欄：「民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

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

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

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符合臺灣省政府36

年8月6日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事

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

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

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

實例。

　　⑵上揭記事係依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

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因歐吳片於105年6月

21日遷入原告戶內，被告並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

「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轉載原記

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

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最後個人最後戶籍資料

記事欄內上揭記事脫漏空白。按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

1點規定：「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

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特訂定

本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具有拘束被告及屬官之效

力。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

及搜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各機關所需用之戶籍資

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被告職務上所掌戶籍資料之公

文書，有課予真實登載之義務，以保護戶籍資料之公文書

內容之正確性及公信力。如發現登記事項有脫漏之情事，

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疏失所致者，應由相關戶政事務所主

動負責查明更正之登記。被告如查明純因歐吳片遷入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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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內致被告過錄轉載脫漏之疏失，適用現行戶籍法第22條

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再按戶

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

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最後除戶戶籍資料脫漏，

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

記事欄因不轉載上揭記事而變為空白，若執意而將原登記

事項之一部或全部省略，致戶籍登記事項失真，恐有使戶

籍資料之公文書登載不實，並足以生損害之虞。

　　⑶被告應循線查明歐吳片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實施全省戶口

清查起至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止期間戶籍資料，就

35年戶長吳片戶口清查表、35年初設戶籍戶長吳湖戶籍登

記申請書、38年改卡換簿過錄而4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

記簿、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已有記

載戶長吳湖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3.養女」；再就38年4

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38年5月2

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38年5月2日創戶戶長歐頂旺戶

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欄記載歐吳

片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

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入）」；復就55年除戶

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80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

簿、84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以除戶戶籍簿冊浮

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當事人歐吳片之記事：「原同

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

11年5月3日註記」；又就93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資料、

105年除戶戶長歐吳片戶籍資料，已登載：「原同鄰吳湖

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

月21日註記」於個人記事欄。依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

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時，應轉載當事人結婚登記、初

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並按內政部函釋意

旨，「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

時不再重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於轉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9



歐吳片之前記事時，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請法院詳查本

件相關事證，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命被告對於其申

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

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

結婚遷居」之記事。

（二）聲明︰

　 1、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

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

　　⑴依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

無習慣者，依法理。」最高法院37年上字第6809號民事判

例：「習慣僅於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有補充之效力。」74年

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之，但

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以有收養他人未滿7歲之子女為自己

子女之意思並養育在家）不在此限。」法務部98年1月8日

函：「收養媳婦仔之事由發生於日據時期，使媳婦仔身份

轉換為養女之事由發生於臺灣光復後、民法親屬編修正

（民國74年）前者，則須依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之規定訂

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

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法務部103

年1月21日法律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部103年1

月21日函）：「按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

他人之子女為子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

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

得養子女之身分。」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155號判

決：「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

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有無收養之意思，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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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養者之意思為張本。」準此，74年前修正之民法既已

明文規定收養應備之要件，自不生原告所述依臺灣民事習

慣認定其等收養關係。另內政部50年5月8日台內戶字第58

298號函：「查戶籍登記簿稱謂欄所列之稱謂，僅為該戶

長對戶內人口關係之稱呼而已，並非各人本身戶籍登記上

身分記載之重要項目」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台內戶字第00

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函）：「按35年

戶口清查表係早期臺灣光復後清查戶口所建立之人口簡略

資料，僅於民眾戶籍資料不完整或無法銜接時作為參考之

用。」內政部110年9月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

（下稱內政部110年9月6日函）：「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

申請書與收養事件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不符，爰光復後

初設戶籍申請書縱使登載稱謂為養女，仍不宜據以認定雙

方業已成立收養關係。」內政部41年3月10日內戶字第521

1號函：「查養女身分之取得，須有合於民法規定之收養

關係存在。媳婦仔（童養媳）、查媒嫺（婢女）如未依照

民法之規定收養為養女，未經收養登記，自難改稱為養

女。」是以，收養關係之認定仍應符合民法相關規定，而

非僅以戶籍登記為憑。

　　⑵當事人初次設籍申請書僅係「籍別登記」，雖稱謂欄登載

為養女，然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而

不符民法規定之收養要件，且申請書所載稱謂為「養女」

係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之規定填具（童養

媳、婢女均填為養女），非依民法及戶籍法規定辦理之

「收養登記」身分記載。由於吳湖已於68年歿，是否有收

養當事人之意思已無法探求，依內政部106年8月21日台內

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有關收養關係疑義之認

定……倘戶政機關無法查明或認定者，宜請當事人循法律

途徑解決，並以法院之確定判決為憑。」及繼承登記法令

補充規定第37點：「收養關係之認定如戶政機關無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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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應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等規定，被告請原告另循

司法途徑解決，於法並無不合。　

　 2、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並依法

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⑴臺灣省政府49年10月29日府民三字第77216號令略以：

「蓋人民身分變更登記事項，如未在當事人記事欄註明該

變更事實及發生時間，則無從查考，是故記事一項極關重

要，不能或缺，例如人民身分變更事項其戶籍上之稱謂等

關係欄位，雖已變更而記事欄未填載是項事實發生月日等

記事時，仍不能認為完全合法。」內政部84年11月3日台

內戶字第8404753函略以：「『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

意事項』第6點已明定被收養者，父母姓名欄，應加填養

父母姓名。因此被收養者戶籍登記簿父母姓名欄，均應加

填收養者之姓名，俾能證明其養子女身分。」又記事登載

注意事項第4點：「被收養者，應登載養父母姓名。」第6

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

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據當事人38年5月2日結婚登記申請書所示，該申請書申請

事件欄僅填寫結婚而無收養，申請書當事人父母欄亦未加

填具養父姓名，且吳湖個人記事亦未有登載收養當事人及

發生時間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

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僅係當事人因結婚同時遷徙之記

事，而與收養登記之記事有別；歐吳片於日治時期登載為

吳湖之「媳婦仔」，惟日治時期未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

婚出嫁，且其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皆查無從媳婦仔身分轉

換為養女之記事登載。又光復後初次設籍申請，當事人間

亦未依74年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

或以申請書向戶政機關申請收養登記為養女，難認其具有

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歐吳片自初次設籍迄108

年死亡之戶籍資料，均查無吳湖收養當事人之記事，當事

人戶籍資料亦無登載養父之姓名，且未見當事人申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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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填養父姓名之記載；再依法務部103年1月21日函略以：

「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女為子

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

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

分，『媳婦仔』既係以將來婚配養家男子為目的而養育之

幼女，收養者並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而是將媳婦仔視為

猶如已婚之婦，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例意旨亦

謂：『關於光復前，臺灣習慣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故

以養家姓冠諸本姓，養女與養家發生擬制血親關係，故從

養家姓。』即認在臺灣日據時期之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

係，自足參照，故媳婦仔與養家間，除有與養家父母雙方

另行訂立收養契約，將媳婦仔身分變更為養女外，似不能

認其具有養女身分。」是以，本案依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

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尚難據以論

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事實之審查權，應

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之目的係為明

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未明確前，即

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原告誤解歐吳

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及相關人等法

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原告申請補填

「吳湖之養女」記事，並請其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吳

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否，俟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

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

分，但否准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是否適法？

（二）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辦理關於「原同鄰吳

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

更正登記，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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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歐吳

片除戶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46頁）、原告111年3月8

日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5頁）、原告111

年3月24日謄本文件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7頁）、被告1

11年3月10日函（見本院卷1第147頁至第149頁）、被告11

1年3月25日函（見本院卷1第151頁至第153頁）、原告111

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

第113頁至第116頁）、歐吳片之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見

原處分卷第1頁至第22頁）、戶口清查表及籍別事件戶籍

登記申請書（見原處分卷第23頁至第25頁）、光復後歐吳

片之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26頁至第46頁）、原處分

（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

第197頁至第220頁）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戶籍法

　　⑴第22條：「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

記。」

　　⑵第46條：「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

人。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

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政事務所

依職權為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　

　 2、戶籍法施行細則

　　⑴第15條第2款：「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

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

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

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

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

事人或原申請人。」

　　⑵第19條第1項：「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46條通知本人時，

本人死亡或為失蹤人口，應另通知本人之配偶及1親等直

系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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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第22條第1項前段：「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

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

　 3、記事登載注意事項

　　⑴第6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

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第7點：「結婚、離婚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

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配偶姓名欄僅登

載現有配偶姓名，其已離婚或死亡之配偶姓名欄，不登載

配偶姓名，改於個人記事欄記載。」

　　⑶第9點：「初次申請戶籍登記與姓名、配偶姓名、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之變更登記及出生年月日更正登記之記事，

應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⑷第11點：「（第1項）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

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但遷徙記事於換登資料

時，應保留最後一筆記事，其餘得免予登載。（第2項）

前項既往記事不合本注意事項者，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換

登或重建 。」

（三）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

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

分，但否准補填原有「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

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並非適法：

   1、戶籍法於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全文61條（見本院卷1第223

頁至第226頁）。同法施行細則於同年6月21日修正發布，

其中第25條第1項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

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

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同施行細則第27條規

定：「登記之變更，更正，或撤銷，應於戶籍登記簿登記

事由欄登記之，如用紙不敷，仍就原欄標籤註明，加蓋戶

籍主任名章。……」（見本院卷1第235頁）對照現行戶籍

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應

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5



事由及日期。」此均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之基礎規定。而

內政部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

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最初於83年6

月7日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規定戶籍登記記事應依該

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記事例辦理。對照前揭記事登載注意

事項第6點至第9點規定以觀，身分登記於雙方當事人戶籍

上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且依該記事登載

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

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而在內政部訂定前揭記事

登載注意事項之前，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曾就戶

籍登記簿換寫簿頁疑義釋示：「換寫簿頁時，全戶動態記

事應全部過錄……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並

由保管人校對及蓋章。」（見本院卷3第33頁），足見戶

籍登記記事資料係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

事由及日期，以備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

記事應全部過錄，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

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2、查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係於38年4月18日結

婚，申報義務人歐頂旺、吳片於38年5月2日提出身份登記

申請書申請結婚登記；且歐吳片因結婚而遷入歐頂旺戶

內，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

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乃記載「原同

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

（見原處分卷第35頁）；其後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

6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

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此時臺灣省高雄市戶

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

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

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此後歐吳片之戶

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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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

第46頁）。

   3、原告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

提出申請書向被告申請更正其母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

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

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

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

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

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自高雄市

鼓山區河邊里2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

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

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被告以「吳湖之養女」記事並

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

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

其真意，被告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

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之父

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記

事部分等情，此觀原告111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

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13頁至第116頁）及原處分

（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即明，足見原處分就原

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

請，僅同意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

「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單筆記事內容予以割

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

分，各別加以准駁。惟依前揭說明，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係

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日期，以備

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

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

事。且本院就此割裂記事、各別准駁疑義，發函徵詢內政

部意見，該部函覆以：「1、……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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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正登記尚屬有

間，辦理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2、……按早期

戶籍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

上開說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

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惟如

係受理民眾更正申請養父母姓名時，將檢視戶籍資料父、

母、養父、養母欄登記情形，並循線查明其相關記事之錯

誤或脫漏情形，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審認後，

併同更正養父、養母資料，倘無法確認收養關係，則請當

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3、有關若戶政事務所認為欠缺收

養關係證明文件，得否僅就具備證明文件之結婚部分轉載

而不轉載『某甲之養女』部分文字1節：按上開說明二略

以，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

日及事由，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

錄，爰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

部分記事。」等詞，有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見本院卷

3第13頁至第17頁）在卷可稽，足見內政部亦認為當事人

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

關係之法律要件，且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準此，被告

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

之申請，分別就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結婚登

記，與歐吳片及吳湖間是否具有收養關係均進行實質審

查，乃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

准補填原有記事中「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舊有戶

籍登記簿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

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單筆記事割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

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分，各別加以准駁，違背前

述法令中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之要求，自難認適

法。

   4、被告固抗辯：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依

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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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

事實之權，應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

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

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

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

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

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云云。然按戶籍法第22

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

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

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

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

人。」其中所謂「脫漏」係指原本簿頁已有登記之資料，

於後續簿頁遺漏填載而言。且由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

2款規定之文義以觀，其所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查明更正」應係指查明該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

及是否係因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

籍登記事項之實體登記要件。而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雄

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

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

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

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實乃舊有戶籍登記簿

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

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

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

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

事全部過錄，此由外觀形式即得比對出確有記事欄轉載脫

漏情形。而原告111年4月12日所申請更正事項，實際上並

非請求更正其母之養父母姓名等關於收養登記事項，被告

並無再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實體審認後併同更

正養父、養母資料之問題，自亦無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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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其母與吳湖間收養關係存否之必要。蓋前揭舊有戶籍登

記方式並非收養登記之記事，縱在該記事就歐吳片冠以

「吳湖之養女」之稱謂，然因僅登載於記事欄、而未在其

他欄位登載養父母姓名、或在吳湖個人記事欄有相關收養

登記，仍不因該個人記事欄轉載上開事項而變動其民事實

體法上之身分關係，亦不因此影響收養關係成立與否之認

定；其他機關（例如地政機關）於執行法定職務時就該收

養關係成立與否，倘具有實質審查權，則仍應調取戶籍資

料自行審認。原告既已自承其申請此記事脫漏之更正登

記，涉及其另案向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申請繼承登記之

補正事項，被告倘唯恐造成地政機關因此記事欄之單筆記

事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而影響繼承權之認

定，自得基於行政機關間互助立場，函知地政機關相關記

事緣由及詳情以促其注意；又被告縱認該等記事格式已不

符現行戶政法令之規定而欲加以釐正，亦應就脫漏記事加

以更正補記，維持戶籍登記之連貫性後，再依現行戶籍登

記相關法令，另以適當行政行為形式加以釐正，並通知相

關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俾能保障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

益。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仍難作為將原有單筆記事予以割

裂各別准駁的適法依據，尚難採憑。

（四）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就其母歐吳片個人最

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

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並

非無據：

   1、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

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

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

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定有

明文。次按「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5條規定請求應為行

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應為下列方式

之裁判：……三、原告之訴有理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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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判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此觀

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規定甚明。蓋否准處分之課予義

務訴訟，其訴訟目的在於取得其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

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在於撤銷否准處分，故當原告所提

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具備訴訟成立要件，行政法院即應實體

審理課予義務訴訟本案聲明有無理由。

   2、以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

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

「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

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

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

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

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

人。」對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政府資

訊內容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錯誤或不完整者，

該個人、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依法更正或補充

之。」同法第20條規定：「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

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

起行政救濟。」以觀，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

條第2款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之更正規定，實係

政府資訊更正請求權在戶籍法上之特別規定，故應肯認當

事人在戶籍法上登記更正請求權。

   3、查原告之母歐吳片歷來在戶籍登記資料顯示登記情形如

下：①35年10月1日臺灣省高雄市鼓山區戶口清查表（戶

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

參捌貳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3頁）；②

戶籍登記申請書（高鼓積019；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

為「養女」、個人記事欄空白（見原處分卷第24頁至第25

頁）；③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戶字第047

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

載「民參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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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見原處分卷第26頁）；④高雄市政府戶籍登記簿

（高鼓積字019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

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

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9頁）；⑤吳片與歐頂旺38年5

月2日結婚事件身分登記申請書（高鼓積248），吳片親屬

細別欄填載「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個人記事

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

入」；吳湖稱謂記載為「實父」、吳秀竹稱謂記載為「實

母」（見原處分卷第33頁至第34頁）；⑥臺灣省高雄市戶

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歐吳

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

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⑦臺灣省高

雄市戶籍登記簿，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自「高

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雄市鼓山

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欄為空白（見

原處分卷第38頁），此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

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

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46頁）。依前揭說

明，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

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

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

（見原處分卷第35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確為

舊有戶籍登記簿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

照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

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

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

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堪認該記事欄轉載確有因戶

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脫漏情形。從而，原告依戶籍法第

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

依其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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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

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即非無據。

   4、被告固抗辯：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

之訴，並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云云。然按戶籍法

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就戶籍登記事項脫漏之更正規定所

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係指該戶政事務

所應查明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該脫漏是否係因

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項

之實體登記要件，業如前述。且對照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

條第6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

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戶籍地戶

政事務所申請更正；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並依前條規定辦

理：……六、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或國內公證人之公、認證書

等。……」足見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

所致者，始須由當事人提出涉及該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

判據以辦理更正。從而，被告就本件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

誤所致記事脫漏情形，仍要求原告取得法院確定收養關係

存在之確定判決後始能辦理更正，容有誤解，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

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吳湖之養女」部分，核係

將脫漏之單筆記事割裂為二並各別准駁，自非適法；訴願決

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系爭記事內容既確有脫漏，則原告

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

請，就脫漏「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

旺結婚遷居」記事辦理更正登記，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

料，核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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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

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

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1.上訴人之配偶身份、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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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

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

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

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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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89號
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歐在正                                    
被      告  高雄市三民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張安君              
訴訟代理人  萬莊仁              
            李冠慧              
上列當事人間戶籍登記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9月7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6606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1年4月12日之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歐敏信，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陳碧玲、張安君，業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3第53頁、第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申請，應作成歐吳片原已於戶籍登記簿登記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應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之更正登記。」（見本院卷1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22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一、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見本院卷3第89頁）核其聲明第2項內容雖有變更，然僅係補充申請日期及精簡用語，尚非訴之變更，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母歐吳片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原告於111年3月8日、同年月24日向被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姓名、出生日期及恢復原有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個人記事。被告就關於原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姓名及出生日期部分，以111年3月10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同意原告所請，並於同年4月7日更正為「原登記母姓名鄭金平係誤報更正為鄭洪金汗」及「原登記出生年月日民國17年1月14日係誤報更正為民國18年1月14日」；就關於原告申請恢復原有記載「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則以111年3月10日函及111年3月25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3月25日函）否准所請。
（二）原告復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下稱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向被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自○○市○○區○○里0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另「吳湖之養女」記事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111年4月15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應比照○○○○○○○○○○（下稱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秉持平等原則，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所拘束，不得為差別待遇：
　　⑴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轉載38年5月2日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被告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以落實戶籍管理。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3頁）。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
　　⑵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事補註（見本院卷1第95至第100頁）。被告於111年5月6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被告111年5月6日函）請鼓山戶政協助提供前揭補填當事人除戶簿頁「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案所審認之依據或事證參辦（見本院卷1第167頁至第168頁）。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11日高市鼓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說明：上揭55年、80年及84年除戶簿頁上浮籤註記「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1頁）。且已於11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戶號：E0432385）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被告對應轉載登記之記事，於作成行政行為時，秉持平等原則，如無正當理由，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拘束，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2、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申報義務人歐頂旺、吳片38年5月2日以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身分登記事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欄：「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當事人歐頂旺記事欄：「民叁捌、肆、拾捌與吳片在本籍地結婚本人戶長」，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記事欄：「原戶長」，關係人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26日更正為吳李秀竹），關係人李清泉、連春火稱謂「證婚人」。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見本院卷3第23頁）；復按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日參陸未魚府民丁字第38920號代電訂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為便利各級戶政人員辦理戶籍登記及劃一口卡記事欄填載方式起見，特訂定遵照（見本院卷1第255頁至第257頁）。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有關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歐吳片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至第93頁）。係當時戶籍員依36年1月7日訂定臺灣省縣市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見本院卷1第253頁至第254頁），審查戶籍登記申請書及有無附繳證件（毋須繳證件者免繳）後，即依書類就戶口清查內分別處理承轉之，填載38年5月2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35年10月1日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個人記事欄「民叁捌貳捌歐頂旺結遷居」（日期應更正為民叁捌肆拾捌），填竣處理後承轉核明，過錄戶籍卡。又依臺灣省政府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第16點：「戶籍登記簿事由欄之填寫，應依照省訂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見臺灣戶政第四期第七七頁）。」（見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1頁）按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戶籍登記簿事由欄填載方式：「×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見本院卷1第255頁至第257頁）。上揭法令規定當事人歐吳片申請登記事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
　 3、有關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被告未依規定應予全部過錄致脫漏錯誤，應為更正登記：
　　⑴依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警戶字第128186號函（下稱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見本院卷3第33頁）。內政部83年6月7日台內戶字第8377805號函（下稱內政部83年6月7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第12點規定：「戶籍遷徙時，應先轉載第8點至第11點之記事，再續載遷徙記事。」依上揭規定，應先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內政部98年6月1日內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4點至第7點之記事、遷徙記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7頁）。內政部105年12月27日內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號修正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第1項本文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9頁）。另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所載文字內容，依上開說明二相關規定，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記尚屬有間，辦理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見本院卷3第13頁至第15頁）。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49年除戶）頁中個人記事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轄管機關戶籍員已就符合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予以登記，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嗣經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事補註（見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0頁），後於112年9月21日就歐吳片入戶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及戶長歐吳片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轉載於個人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在案（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本案僅為除戶戶籍資料「記事」轉載，不涉及身分認定（見本院卷2第395頁）。惟歐吳片於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見本院卷1第101頁），被告即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105年12月27日修正為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應轉載「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記事欄登載記事已發生脫漏，而為空白登記不實之情事。依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漏，加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歐吳片個人「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未登載於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係因被告未隨戶籍轉載作業所致脫漏，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由被告查明更正。
　 4、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⑴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2：「……按早期戶籍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上開說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說明三（一）3：「……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見本院卷3第15頁）。依上開函釋，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被告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尚不得僅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部分文字，且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
　　⑵原告申請歐吳片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應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僅為漏未轉載上揭記事而申請補註，並無申請增加戶籍資料養父母欄，填補養父姓名、養母姓名，被告不應涉及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惟被告111年3月10日函告知：「……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認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證之必要，爰請台端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申辦。」（見本院卷1第149頁）。嗣於111年4月15日以原處分表示：「經查台端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記事登載，且迄台端母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市○○區○○里○鄰○○○○巷○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戶籍字號：高鼓積248身份登記申請書-申請事件結婚』可稽）。是以，台端申請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尚符合規定，請於收到文後，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委託他人（受託人另攜帶身分證、委託書）至本所辦理補填台端父、母結婚記事事宜。另關於上開『吳湖之養女』記事非屬『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爰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倘台端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存在，仍請台端逕循司法途徑解決，以維自身權益。」（見本院卷1第158頁至第159頁）。揆諸上揭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份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卻於111年3月10日函不當聯結「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認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證之必要」，並於原處分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不符合內政部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授權之目的，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
　 5、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
　　⑴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實施全省戶口清查，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續於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實施初次設籍登記，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接續自37年12月1日至38年3月31日臺灣省各縣市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戶長吳湖40年、50年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見本院卷1第77頁至第83頁）。38年4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49年除戶）頁中個人記事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因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遷入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即未過錄於55、80、84年除戶戶籍戶籍登記簿及轉載93、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記事（由）欄，後於105年6月21日遷入至○○市○○區○○里00鄰○○街00巷00號，亦未轉載於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均係因戶籍人員過錄轉載脫漏所致，戶籍機關均有負責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見本院卷2第255頁），戶籍登記事項，因戶籍人員過錄漏填者，由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見本院卷2第33頁）。
　　⑵依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漏，加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再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因戶籍人員過失過錄錯誤或脫漏之更正登記並無規定應提出證明文件正本（見本院卷1第286頁），復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上揭所謂「戶籍資料脫漏」，乃應行登記之事項，一部或全部遺漏未登記，係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為要件。不論其係出於現住地之戶籍人員，抑係由於其原申請登記地之戶籍人員，均係戶籍機關之過失，戶籍機關均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有關歐吳片個人非最後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脫漏記事，業經鼓山戶政查明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至第93頁），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已於111年5月3日補註「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於入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記事由欄（見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並於11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是以，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脫漏上揭記事，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即被告應主動循線查明其登記記事，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毋庸「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申辦。」但被告抗辯本件不是收養登記案件，若轉載「吳湖之養女」乃屬錯誤而不轉載，致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迄仍無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被告變更上開記事為空白，應屬無據，妨害戶籍登記事項之連續性、完整性、正確性、公證性。
　 6、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
　　⑴光復後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規定，舉辦全省戶口清查，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暫辦收養、結婚、死亡等12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之中，俾將來實施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採用報告表，彙片成冊，以求簡易。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接管戶口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關係欄位填寫次序為「3.養女」，表示吳片為戶長吳湖直系卑親屬（見本院卷1第77頁）。接續於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依35年9月13日訂定「臺灣省各縣市辦理戶籍登記實施程序」規定，本程序所稱戶籍登記，指依「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各種登記（見本院卷1第239頁），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見本院卷1第329頁）。舉辦全省初次設籍登記，採用口卡，並用戶袋，以個人為單位，而仍保戶籍登記項目，實施之前，辦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查冊，挨戶複查，一面代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章後過錄口卡。聲請義務人戶長吳湖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表示戶長吳湖直系卑親屬，嗣經當時戶籍人員複查完成，戶長校閱無訛蓋章或劃押後，過錄於戶籍卡片卡袋，無須附繳證明文件（見本院卷2第504頁) ，其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業經戶籍機關審核編定戶籍字號：鼓積019，當時戶籍登記之閱覽及謄本之抄發，以戶籍登記申請書為限。已符合法務部98年1月8日法律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見本院卷1第313頁）。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頁）。
　　⑵嗣於38年3月31日辦理改卡用簿時，依臺灣省政府37年11月17日頒訂「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完成廢戶籍卡改設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61頁）。戶籍登記簿內稱謂欄之填寫，應依「臺灣戶政」第三期第99頁填表須知之規定辦理（見本院卷1第248頁至第249頁）；有關吳湖與吳片間收養身分之戶籍登記，業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之身分登記（見本院卷1第81頁、83頁），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迨至38年4月18日當事人吳片與歐頂旺結婚，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申報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記事「原戶長」；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26日更正為吳李秀竹）；證婚人李清泉、連春火等2人，證明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父」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戶內戶籍登記簿吳片稱謂「養女」，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吳片個人事由欄記載為「吳湖之養女」，由養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經戶籍機關逐級審核予吳片遷出於戶長吳湖戶內，40年除戶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高市鼓積字第047號)吳片個人事由欄填載「民叁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註：貳捌應更正為拾捌）、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號）吳片個人事由欄填載「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38年5月2日遷入於戶長歐頂旺戶內，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248號）戶內歐吳片事由欄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上揭記事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符合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月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事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按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內政部83年6月7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簿記事例」第11點規定：戶籍遷徒時，應先轉載收養登記、結婚登記、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收養登記、結婚登記、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
　 7、戶籍登記卡片或簿冊即為登記屬籍和身分之公簿：
　　⑴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籍別登記、身份登記及遷徙登記使用之聲請書為戶籍登記聲請書，使用之簿冊為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34頁），即籍別登記，身分登記，及遷徙登記，應共使用一本戶籍登記簿，並非各自立簿（見本院卷2第504頁)。同細則第25條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經戶籍機關依36年1月7日訂定「臺灣省市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登記程序，逐級審核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證件無誤後，並就關係戶口清冊內分別處理之，依申請書所載，過錄於戶籍登記卡片，並經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依據戶口清查冊，複查戶口完成後，過錄於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53頁、第260頁至第261頁)，有關過錄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填寫「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應依省訂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有關身份登記申請書、戶口清查表、戶籍登記簿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事，係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父」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戶內，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至於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之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之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得以公證吳片為「吳湖之養女」之身分關係，隨吳片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應依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以及當事人吳片結婚事件之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轉錄於個人事欄內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事。是以，有關吳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3.養女」、記事欄「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就當事人符合收養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應予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人的屬籍和身份事實上原已發生，但如不登記在一定卡片或簿冊，則法律即不能確認其屬籍和身份，而第三者也不能明悉其屬籍和身份的事實，所以籍別和身份登記，有確認並公證人的屬籍身份之得失變更，以為一般應用的效力，登記卡片或簿冊，就是登記屬籍和身份的公簿 （見本院卷1第333頁）。
　 8、光復後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籍別、身份、遷徙等戶籍登記，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後之戶籍登記，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性質填收養；自39年6月1日起，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
　　⑴光復後初期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完成初次設籍登記，本次所稱戶籍登記係指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等各種登記，凡泛指全部登記者，則稱為「戶籍登記」，光復後初次設籍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註：戶籍登記申書格式，見本院卷1第245頁至第246頁），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後之戶籍登記申請，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視其申請性質，分別填「設本籍」、「設寄籍」「除本籍」、「遷入」、「遷出」、「出生」、「認領」、「收養」、「收養」「結婚」、「離婚」、「死亡」、「死亡宣告」、「監護」、「繼承」、「撤銷OO」、「變更OO」、「更正OO」等（見本院卷1第329頁)。
　　⑵身份登記，是指設籍登記之後，出生及其他人事變動而申請之動態登記，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向所在地村里辦公處，轉送鄉鎮區公所申請之（見本院卷1第326頁)。自36年3月21日起如人民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依修正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印製備用為便利人民申請戶籍登記起見，將現行戶籍登記申請書改為單面之記載，並依其申請之種款分別訂定表式13種，自39年6月1日起，凡人民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光復之初，自35年10月1日起，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登記實施戶籍法，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遵照中央頒布「收復區實施戶口清查辦法」之規定，實施全省戶口清查，並訂立「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以為遵循，「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暫辦出生、認領、收養、結婚、離婚、死亡、死亡宣告、監護、繼承，遷出、遷入及職業變更等十二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之中，俾將來實施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採用報告表，彙片成冊，以求簡易。」（參照臺灣省文獻委員會60年6月30日編印「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戶政篇第一冊」，第18頁，見本院卷1第339頁）。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接管戶口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表示戶長直系卑親屬。自35年10月1日起，依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戶籍法、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及35年9月13日公布「臺灣省各縣巿辦理戶籍登記實施程序」，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登記實施戶籍法，本次辦理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籍別、身份、遷徙等戶籍登記，實施之前，辧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冊審查，一面代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章後過錄口卡。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37年12月1日開始至38年3月31日止，依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辧理改卡用簿，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複查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號高鼓積字019、047號），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符合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釋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並辦竣戶籍登記之存在事實。另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除另訂書約或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吳片既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戶長吳湖之養女，已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頁），自屬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但被告竟因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僅准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卻不全部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9、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有真實登載之義務，各機關所需用之戶籍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
　　⑴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吳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3.養女」、記事欄：「民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符合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日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事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
　　⑵上揭記事係依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因歐吳片於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被告並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轉載原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最後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內上揭記事脫漏空白。按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特訂定本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具有拘束被告及屬官之效力。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各機關所需用之戶籍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被告職務上所掌戶籍資料之公文書，有課予真實登載之義務，以保護戶籍資料之公文書內容之正確性及公信力。如發現登記事項有脫漏之情事，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疏失所致者，應由相關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之登記。被告如查明純因歐吳片遷入原告戶內致被告過錄轉載脫漏之疏失，適用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再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最後除戶戶籍資料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因不轉載上揭記事而變為空白，若執意而將原登記事項之一部或全部省略，致戶籍登記事項失真，恐有使戶籍資料之公文書登載不實，並足以生損害之虞。
　　⑶被告應循線查明歐吳片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實施全省戶口清查起至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止期間戶籍資料，就35年戶長吳片戶口清查表、35年初設戶籍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38年改卡換簿過錄而4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已有記載戶長吳湖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3.養女」；再就38年4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38年5月2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38年5月2日創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欄記載歐吳片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入）」；復就55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80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84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當事人歐吳片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又就93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資料、105年除戶戶長歐吳片戶籍資料，已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個人記事欄。依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時，應轉載當事人結婚登記、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並按內政部函釋意旨，「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於轉載歐吳片之前記事時，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請法院詳查本件相關事證，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命被告對於其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二）聲明︰
　 1、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
　　⑴依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最高法院37年上字第6809號民事判例：「習慣僅於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有補充之效力。」74年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以有收養他人未滿7歲之子女為自己子女之意思並養育在家）不在此限。」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收養媳婦仔之事由發生於日據時期，使媳婦仔身份轉換為養女之事由發生於臺灣光復後、民法親屬編修正（民國74年）前者，則須依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之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法務部103年1月21日法律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部103年1月21日函）：「按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女為子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155號判決：「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有無收養之意思，即應以收養者之意思為張本。」準此，74年前修正之民法既已明文規定收養應備之要件，自不生原告所述依臺灣民事習慣認定其等收養關係。另內政部50年5月8日台內戶字第58298號函：「查戶籍登記簿稱謂欄所列之稱謂，僅為該戶長對戶內人口關係之稱呼而已，並非各人本身戶籍登記上身分記載之重要項目」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函）：「按35年戶口清查表係早期臺灣光復後清查戶口所建立之人口簡略資料，僅於民眾戶籍資料不完整或無法銜接時作為參考之用。」內政部110年9月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110年9月6日函）：「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與收養事件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不符，爰光復後初設戶籍申請書縱使登載稱謂為養女，仍不宜據以認定雙方業已成立收養關係。」內政部41年3月10日內戶字第5211號函：「查養女身分之取得，須有合於民法規定之收養關係存在。媳婦仔（童養媳）、查媒嫺（婢女）如未依照民法之規定收養為養女，未經收養登記，自難改稱為養女。」是以，收養關係之認定仍應符合民法相關規定，而非僅以戶籍登記為憑。
　　⑵當事人初次設籍申請書僅係「籍別登記」，雖稱謂欄登載為養女，然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而不符民法規定之收養要件，且申請書所載稱謂為「養女」係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之規定填具（童養媳、婢女均填為養女），非依民法及戶籍法規定辦理之「收養登記」身分記載。由於吳湖已於68年歿，是否有收養當事人之意思已無法探求，依內政部106年8月21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有關收養關係疑義之認定……倘戶政機關無法查明或認定者，宜請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並以法院之確定判決為憑。」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37點：「收養關係之認定如戶政機關無法處理，應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等規定，被告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解決，於法並無不合。　
　 2、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並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⑴臺灣省政府49年10月29日府民三字第77216號令略以：「蓋人民身分變更登記事項，如未在當事人記事欄註明該變更事實及發生時間，則無從查考，是故記事一項極關重要，不能或缺，例如人民身分變更事項其戶籍上之稱謂等關係欄位，雖已變更而記事欄未填載是項事實發生月日等記事時，仍不能認為完全合法。」內政部84年11月3日台內戶字第8404753函略以：「『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第6點已明定被收養者，父母姓名欄，應加填養父母姓名。因此被收養者戶籍登記簿父母姓名欄，均應加填收養者之姓名，俾能證明其養子女身分。」又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4點：「被收養者，應登載養父母姓名。」第6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據當事人38年5月2日結婚登記申請書所示，該申請書申請事件欄僅填寫結婚而無收養，申請書當事人父母欄亦未加填具養父姓名，且吳湖個人記事亦未有登載收養當事人及發生時間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僅係當事人因結婚同時遷徙之記事，而與收養登記之記事有別；歐吳片於日治時期登載為吳湖之「媳婦仔」，惟日治時期未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出嫁，且其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皆查無從媳婦仔身分轉換為養女之記事登載。又光復後初次設籍申請，當事人間亦未依74年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政機關申請收養登記為養女，難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歐吳片自初次設籍迄108年死亡之戶籍資料，均查無吳湖收養當事人之記事，當事人戶籍資料亦無登載養父之姓名，且未見當事人申請更正補填養父姓名之記載；再依法務部103年1月21日函略以：「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女為子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媳婦仔』既係以將來婚配養家男子為目的而養育之幼女，收養者並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而是將媳婦仔視為猶如已婚之婦，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例意旨亦謂：『關於光復前，臺灣習慣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故以養家姓冠諸本姓，養女與養家發生擬制血親關係，故從養家姓。』即認在臺灣日據時期之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自足參照，故媳婦仔與養家間，除有與養家父母雙方另行訂立收養契約，將媳婦仔身分變更為養女外，似不能認其具有養女身分。」是以，本案依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事實之審查權，應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並請其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否，俟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是否適法？
（二）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辦理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更正登記，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46頁）、原告111年3月8日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5頁）、原告111年3月24日謄本文件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7頁）、被告111年3月10日函（見本院卷1第147頁至第149頁）、被告111年3月25日函（見本院卷1第151頁至第153頁）、原告111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13頁至第116頁）、歐吳片之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見原處分卷第1頁至第22頁）、戶口清查表及籍別事件戶籍登記申請書（見原處分卷第23頁至第25頁）、光復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26頁至第46頁）、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197頁至第220頁）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戶籍法
　　⑴第22條：「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
　　⑵第46條：「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政事務所依職權為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　
　 2、戶籍法施行細則
　　⑴第15條第2款：「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⑵第19條第1項：「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46條通知本人時，本人死亡或為失蹤人口，應另通知本人之配偶及1親等直系血親。」
　　⑶第22條第1項前段：「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
　 3、記事登載注意事項
　　⑴第6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第7點：「結婚、離婚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配偶姓名欄僅登載現有配偶姓名，其已離婚或死亡之配偶姓名欄，不登載配偶姓名，改於個人記事欄記載。」
　　⑶第9點：「初次申請戶籍登記與姓名、配偶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變更登記及出生年月日更正登記之記事，應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⑷第11點：「（第1項）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但遷徙記事於換登資料時，應保留最後一筆記事，其餘得免予登載。（第2項）前項既往記事不合本注意事項者，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換登或重建 。」
（三）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並非適法：
   1、戶籍法於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全文61條（見本院卷1第223頁至第226頁）。同法施行細則於同年6月21日修正發布，其中第25條第1項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同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登記之變更，更正，或撤銷，應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登記之，如用紙不敷，仍就原欄標籤註明，加蓋戶籍主任名章。……」（見本院卷1第235頁）對照現行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此均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之基礎規定。而內政部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最初於83年6月7日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規定戶籍登記記事應依該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記事例辦理。對照前揭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至第9點規定以觀，身分登記於雙方當事人戶籍上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且依該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而在內政部訂定前揭記事登載注意事項之前，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曾就戶籍登記簿換寫簿頁疑義釋示：「換寫簿頁時，全戶動態記事應全部過錄……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並由保管人校對及蓋章。」（見本院卷3第33頁），足見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係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日期，以備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2、查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係於38年4月18日結婚，申報義務人歐頂旺、吳片於38年5月2日提出身份登記申請書申請結婚登記；且歐吳片因結婚而遷入歐頂旺戶內，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乃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其後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此時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此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46頁）。
   3、原告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提出申請書向被告申請更正其母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被告以「吳湖之養女」記事並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被告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等情，此觀原告111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13頁至第116頁）及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即明，足見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單筆記事內容予以割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分，各別加以准駁。惟依前揭說明，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係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日期，以備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且本院就此割裂記事、各別准駁疑義，發函徵詢內政部意見，該部函覆以：「1、……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正登記尚屬有間，辦理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2、……按早期戶籍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上開說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惟如係受理民眾更正申請養父母姓名時，將檢視戶籍資料父、母、養父、養母欄登記情形，並循線查明其相關記事之錯誤或脫漏情形，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審認後，併同更正養父、養母資料，倘無法確認收養關係，則請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3、有關若戶政事務所認為欠缺收養關係證明文件，得否僅就具備證明文件之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某甲之養女』部分文字1節：按上開說明二略以，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等詞，有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見本院卷3第13頁至第17頁）在卷可稽，足見內政部亦認為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且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準此，被告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分別就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結婚登記，與歐吳片及吳湖間是否具有收養關係均進行實質審查，乃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中「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舊有戶籍登記簿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單筆記事割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分，各別加以准駁，違背前述法令中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之要求，自難認適法。
   4、被告固抗辯：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依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事實之權，應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云云。然按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其中所謂「脫漏」係指原本簿頁已有登記之資料，於後續簿頁遺漏填載而言。且由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之文義以觀，其所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應係指查明該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是否係因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項之實體登記要件。而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實乃舊有戶籍登記簿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此由外觀形式即得比對出確有記事欄轉載脫漏情形。而原告111年4月12日所申請更正事項，實際上並非請求更正其母之養父母姓名等關於收養登記事項，被告並無再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實體審認後併同更正養父、養母資料之問題，自亦無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吳湖間收養關係存否之必要。蓋前揭舊有戶籍登記方式並非收養登記之記事，縱在該記事就歐吳片冠以「吳湖之養女」之稱謂，然因僅登載於記事欄、而未在其他欄位登載養父母姓名、或在吳湖個人記事欄有相關收養登記，仍不因該個人記事欄轉載上開事項而變動其民事實體法上之身分關係，亦不因此影響收養關係成立與否之認定；其他機關（例如地政機關）於執行法定職務時就該收養關係成立與否，倘具有實質審查權，則仍應調取戶籍資料自行審認。原告既已自承其申請此記事脫漏之更正登記，涉及其另案向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申請繼承登記之補正事項，被告倘唯恐造成地政機關因此記事欄之單筆記事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而影響繼承權之認定，自得基於行政機關間互助立場，函知地政機關相關記事緣由及詳情以促其注意；又被告縱認該等記事格式已不符現行戶政法令之規定而欲加以釐正，亦應就脫漏記事加以更正補記，維持戶籍登記之連貫性後，再依現行戶籍登記相關法令，另以適當行政行為形式加以釐正，並通知相關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俾能保障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仍難作為將原有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的適法依據，尚難採憑。
（四）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就其母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並非無據：
   1、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5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應為下列方式之裁判：……三、原告之訴有理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應判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規定甚明。蓋否准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其訴訟目的在於取得其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在於撤銷否准處分，故當原告所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具備訴訟成立要件，行政法院即應實體審理課予義務訴訟本案聲明有無理由。
   2、以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對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政府資訊內容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人、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依法更正或補充之。」同法第20條規定：「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以觀，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之更正規定，實係政府資訊更正請求權在戶籍法上之特別規定，故應肯認當事人在戶籍法上登記更正請求權。
   3、查原告之母歐吳片歷來在戶籍登記資料顯示登記情形如下：①35年10月1日臺灣省高雄市鼓山區戶口清查表（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貳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3頁）；②戶籍登記申請書（高鼓積019；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空白（見原處分卷第24頁至第25頁）；③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戶字第047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6頁）；④高雄市政府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019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9頁）；⑤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結婚事件身分登記申請書（高鼓積248），吳片親屬細別欄填載「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吳湖稱謂記載為「實父」、吳秀竹稱謂記載為「實母」（見原處分卷第33頁至第34頁）；⑥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⑦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欄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此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46頁）。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確為舊有戶籍登記簿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堪認該記事欄轉載確有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脫漏情形。從而，原告依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即非無據。
   4、被告固抗辯：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並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云云。然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就戶籍登記事項脫漏之更正規定所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係指該戶政事務所應查明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該脫漏是否係因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項之實體登記要件，業如前述。且對照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6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並依前條規定辦理：……六、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或國內公證人之公、認證書等。……」足見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始須由當事人提出涉及該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據以辦理更正。從而，被告就本件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記事脫漏情形，仍要求原告取得法院確定收養關係存在之確定判決後始能辦理更正，容有誤解，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吳湖之養女」部分，核係將脫漏之單筆記事割裂為二並各別准駁，自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系爭記事內容既確有脫漏，則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就脫漏「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辦理更正登記，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身份、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89號
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歐在正                                    
被      告  高雄市三民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張安君              
訴訟代理人  萬莊仁              
            李冠慧              
上列當事人間戶籍登記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1
年9月7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6606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1年4月12日之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
    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
    更正登記。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歐敏信，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陳碧玲、
    張安君，業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3第5
    3頁、第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
    銷。二、被告對於原告申請，應作成歐吳片原已於戶籍登記
    簿登記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
    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應隨戶籍轉載
    並換登個人記事之更正登記。」（見本院卷1第11頁）嗣原
    告於民國113年7月22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一、請求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
    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
    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
    居』之記事。」（見本院卷3第89頁）核其聲明第2項內容雖
    有變更，然僅係補充申請日期及精簡用語，尚非訴之變更，
    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母歐吳片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原告於111年3月8
      日、同年月24日向被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
      姓名、出生日期及恢復原有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
      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個人記事。被告就
      關於原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姓名及出生日
      期部分，以111年3月10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
      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同意原告所請，並於同年4月7
      日更正為「原登記母姓名鄭金平係誤報更正為鄭洪金汗」
      及「原登記出生年月日民國17年1月14日係誤報更正為民
      國18年1月14日」；就關於原告申請恢復原有記載「吳湖
      之養女」記事部分，則以111年3月10日函及111年3月25日
      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3月25日函
      ）否准所請。
（二）原告復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
      第16條、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下稱記事登載注意
      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向被告申請更正歐
      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
      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
      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
      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
      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
      因結婚於38年自○○市○○區○○里0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
      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
      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另「吳湖之養
      女」記事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
      意事項第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
      無法探查其真意，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
      欠缺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111年4月15日高市三民戶字第
      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
      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
      」記事部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訴願決定駁回，
      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應比照○○○○○○○○○○（下稱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
      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秉持平等原則，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所拘束，不得為差別
      待遇：
　　⑴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
      轉載38年5月2日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
      被告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
      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以落實戶籍管理
      。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
      ，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身份登記申請書及
      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
      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
      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3頁）。惟49年7月26日歐
      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
      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
　　⑵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
      專用頁登載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
      ，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
      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
      事補註（見本院卷1第95至第100頁）。被告於111年5月6
      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被告111年5月6
      日函）請鼓山戶政協助提供前揭補填當事人除戶簿頁「原
      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
      記事案所審認之依據或事證參辦（見本院卷1第167頁至第
      168頁）。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11日高市鼓戶字第0000000
      0000號函說明：上揭55年、80年及84年除戶簿頁上浮籤註
      記「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
      遷居。」，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
      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1頁）。且已於1
      1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
      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
      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
      資料（戶號：E0432385）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
      、第399頁）。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轉載
      「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
      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被告對應轉載登記之記事，於
      作成行政行為時，秉持平等原則，如無正當理由，應受合
      法行政先例拘束，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
      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非
      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2、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申報義務人歐頂
      旺、吳片38年5月2日以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身分登記事
      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
      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欄：「戶長
      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當
      事人歐頂旺記事欄：「民叁捌、肆、拾捌與吳片在本籍地
      結婚本人戶長」，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記事欄：「
      原戶長」，關係人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26日更
      正為吳李秀竹），關係人李清泉、連春火稱謂「證婚人」
      。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登記
      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
      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均載
      明其年月日及事由（見本院卷3第23頁）；復按臺灣省政
      府36年8月6日參陸未魚府民丁字第38920號代電訂頒「口
      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為便利各級戶政人員辦理戶
      籍登記及劃一口卡記事欄填載方式起見，特訂定遵照（見
      本院卷1第255頁至第257頁）。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
      日結婚事件，有關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件身份
      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歐吳片個人記事均載有「原
      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
      ）」（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至第9
      3頁）。係當時戶籍員依36年1月7日訂定臺灣省縣市各級
      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見本院卷1第253頁至第254頁）
      ，審查戶籍登記申請書及有無附繳證件（毋須繳證件者免
      繳）後，即依書類就戶口清查內分別處理承轉之，填載38
      年5月2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欄「
      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
      、35年10月1日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個人記事欄
      「民叁捌貳捌歐頂旺結遷居」（日期應更正為民叁捌肆拾
      捌），填竣處理後承轉核明，過錄戶籍卡。又依臺灣省政
      府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
      用簿應行注意事項」第16點：「戶籍登記簿事由欄之填寫
      ，應依照省訂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見
      臺灣戶政第四期第七七頁）。」（見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
      261頁）按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戶
      籍登記簿事由欄填載方式：「×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
      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
      ×××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見本院卷1第255頁
      至第257頁）。上揭法令規定當事人歐吳片申請登記事項
      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登記
      簿戶內個人事由欄。
　 3、有關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被告未依規定應予全部過錄
      致脫漏錯誤，應為更正登記：
　　⑴依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警戶字第128186號函（下稱
      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
      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見本院卷3第33頁）。內政部8
      3年6月7日台內戶字第8377805號函（下稱內政部83年6月7
      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第12點規
      定：「戶籍遷徙時，應先轉載第8點至第11點之記事，再
      續載遷徙記事。」依上揭規定，應先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
      、結婚登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
      （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內政部98年6月1日內
      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
      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戶籍資料
      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4點至第7點之記事、遷徙記事……
      。」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
      、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
      77頁）。內政部105年12月27日內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
      號修正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第1項本文規定：「戶籍
      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
      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
      事、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
      第279頁）。另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
      000號函（下稱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
      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所載文字
      內容，依上開說明二相關規定，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
      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記尚屬有間，辦理
      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見本院卷3第13頁至第15
      頁）。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
      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49年除
      戶）頁中個人記事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
      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轄管機關戶籍員已就符合法律
      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予以登記，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
      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
      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嗣經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
      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戶長歐
      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
      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
      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事補註（見本院
      卷1第95頁至第100頁），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
      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0
      頁），後於112年9月21日就歐吳片入戶戶長歐頂旺93年除
      戶戶籍資料及戶長歐吳片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轉載於個人
      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
      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在案（見本院卷2第3
      97頁、第399頁），本案僅為除戶戶籍資料「記事」轉載
      ，不涉及身分認定（見本院卷2第395頁）。惟歐吳片於10
      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見
      本院卷1第101頁），被告即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
      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105年12月27日修正
      為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應轉載「初次申請戶
      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
      記事欄登載記事已發生脫漏，而為空白登記不實之情事。
      依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
      ，應為更正之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
      漏，加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歐吳片個人「原同鄰吳湖之
      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未登載於最
      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係因被告未隨戶
      籍轉載作業所致脫漏，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由
      被告查明更正。
　 4、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
      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⑴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2：「……按早期戶籍
      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上開說
      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
      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說明
      三（一）3：「……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
      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
      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
      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見本院卷3第15頁）。依上
      開函釋，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歐吳片個人
      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被告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
      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尚不得僅
      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部分文字，
      且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
　　⑵原告申請歐吳片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應轉載「原同鄰吳湖
      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
      個人記事欄，僅為漏未轉載上揭記事而申請補註，並無申
      請增加戶籍資料養父母欄，填補養父姓名、養母姓名，被
      告不應涉及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惟被告
      111年3月10日函告知：「……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
      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認
      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證
      之必要，爰請台端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
      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
      確定後，再行申辦。」（見本院卷1第149頁）。嗣於111
      年4月15日以原處分表示：「經查台端母歐吳片光復後設
      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
      姓名及相關收養記事登載，且迄台端母死亡止均查無收養
      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市○○區○○
      里○鄰○○○○巷○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
      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
      居。』（『戶籍字號：高鼓積248身份登記申請書-申請事件
      結婚』可稽）。是以，台端申請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尚符
      合規定，請於收到文後，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委託他人（受
      託人另攜帶身分證、委託書）至本所辦理補填台端父、母
      結婚記事事宜。另關於上開『吳湖之養女』記事非屬『戶籍
      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
      』第6點規定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
      法探查其真意。爰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
      欠缺客觀具體事證，倘台端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存
      在，仍請台端逕循司法途徑解決，以維自身權益。」（見
      本院卷1第158頁至第159頁）。揆諸上揭內政部113年4月2
      2日函，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份關係之法律要
      件。被告卻於111年3月10日函不當聯結「有關歐吳片與吳
      湖間有無收養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
      本案屬事實認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
      釐清相關事證之必要」，並於原處分逾越法定裁量範圍，
      不符合內政部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授權之目的，為正確
      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
      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
　 5、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
      者，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
　　⑴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實施全省戶口清查，戶長吳
      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續於
      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實施初次設籍登記，戶長吳湖戶
      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
      接續自37年12月1日至38年3月31日臺灣省各縣市實施戶籍
      登記改卡用簿，戶長吳湖40年、50年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
      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見本院卷1第77頁至第8
      3頁）。38年4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
      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
      49年除戶）頁中個人記事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
      、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因49年7月26日歐頂旺
      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遷入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
      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
      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即未過錄於55、80、84年除戶戶籍
      戶籍登記簿及轉載93、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記事（由）欄
      ，後於105年6月21日遷入至○○市○○區○○里00鄰○○街00巷00
      號，亦未轉載於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
      記事欄，均係因戶籍人員過錄轉載脫漏所致，戶籍機關均
      有負責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見本院卷
      2第255頁），戶籍登記事項，因戶籍人員過錄漏填者，由
      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見本院卷2第33頁）。
　　⑵依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
      為更正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漏，加
      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再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
      因戶籍人員過失過錄錯誤或脫漏之更正登記並無規定應提
      出證明文件正本（見本院卷1第286頁），復依戶籍法施行
      細則第15條規定，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
      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上揭所謂「
      戶籍資料脫漏」，乃應行登記之事項，一部或全部遺漏未
      登記，係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為要件。不論其係出於現住地之戶籍人員，抑係由於其原
      申請登記地之戶籍人員，均係戶籍機關之過失，戶籍機關
      均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有
      關歐吳片個人非最後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脫漏記事，業經
      鼓山戶政查明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
      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
      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
      ）」（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至第9
      3頁），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
      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
      事，已於111年5月3日補註「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
      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於入
      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記
      事由欄（見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並於112年9月21
      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
      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長歐頂旺
      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個人
      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是以，歐吳片
      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脫漏上揭記
      事，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即被告應主動循線查明其登記
      記事，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
      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毋庸「另提供足資
      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
      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申辦。」但被告
      抗辯本件不是收養登記案件，若轉載「吳湖之養女」乃屬
      錯誤而不轉載，致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
      ）個人記事欄，迄仍無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
      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被告變更上開記
      事為空白，應屬無據，妨害戶籍登記事項之連續性、完整
      性、正確性、公證性。
　 6、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證其收養行為
      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
      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
　　⑴光復後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依
      「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規
      定，舉辦全省戶口清查，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暫辦收
      養、結婚、死亡等12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
      之中，俾將來實施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
      採用報告表，彙片成冊，以求簡易。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
      接管戶口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
      謂關係欄位填寫次序為「3.養女」，表示吳片為戶長吳湖
      直系卑親屬（見本院卷1第77頁）。接續於35年10月1日至
      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依35年9月13日訂定「臺灣省各
      縣市辦理戶籍登記實施程序」規定，本程序所稱戶籍登記
      ，指依「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各
      種登記（見本院卷1第239頁），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
      申請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見本院卷1
      第329頁）。舉辦全省初次設籍登記，採用口卡，並用戶
      袋，以個人為單位，而仍保戶籍登記項目，實施之前，辦
      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查冊，挨戶複查，一面代
      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章後過錄口卡
      。聲請義務人戶長吳湖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戶
      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表示戶長吳湖直
      系卑親屬，嗣經當時戶籍人員複查完成，戶長校閱無訛蓋
      章或劃押後，過錄於戶籍卡片卡袋，無須附繳證明文件（
      見本院卷2第504頁) ，其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
      業經戶籍機關審核編定戶籍字號：鼓積019，當時戶籍登
      記之閱覽及謄本之抄發，以戶籍登記申請書為限。已符合
      法務部98年1月8日法律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
      部98年1月8日函）「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
      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見本院卷1
      第313頁）。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
      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
      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頁
      ）。
　　⑵嗣於38年3月31日辦理改卡用簿時，依臺灣省政府37年11月
      17日頒訂「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
      意事項」，完成廢戶籍卡改設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
      61頁）。戶籍登記簿內稱謂欄之填寫，應依「臺灣戶政」
      第三期第99頁填表須知之規定辦理（見本院卷1第248頁至
      第249頁）；有關吳湖與吳片間收養身分之戶籍登記，業
      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
      吳片稱謂「3.養女」之身分登記（見本院卷1第81頁、83
      頁），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迨至38年4月18日當事
      人吳片與歐頂旺結婚，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
      請書，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
      之養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
      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申報關係人吳湖稱謂「實
      父」，記事「原戶長」；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
      26日更正為吳李秀竹）；證婚人李清泉、連春火等2人，
      證明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父
      」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戶
      內戶籍登記簿吳片稱謂「養女」，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
      戶籍登記簿吳片個人事由欄記載為「吳湖之養女」，由養
      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
      定第40點規定，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經戶籍機關逐
      級審核予吳片遷出於戶長吳湖戶內，40年除戶戶籍登記簿
      （高鼓積字第019、高市鼓積字第047號)吳片個人事由欄
      填載「民叁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
      遷出」之記事（註：貳捌應更正為拾捌）、50年除戶戶長
      吳湖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號）吳片個人事由欄填
      載「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
      38年5月2日遷入於戶長歐頂旺戶內，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
      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
      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高鼓
      積字第248號）戶內歐吳片事由欄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按繼承
      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
      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
      為養女。上揭記事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
      記事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符合臺灣省政府
      36年8月6月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
      事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
      ×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
      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
      事實例。按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
      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內政部83年6月7日函
      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簿
      記事例」第11點規定：戶籍遷徒時，應先轉載收養登記、
      結婚登記、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見本院卷1第275頁
      至第276頁）；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
      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收養登記、結婚登記、初次申請
      戶籍登記之記事。
　 7、戶籍登記卡片或簿冊即為登記屬籍和身分之公簿：
　　⑴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籍別登記
      、身份登記及遷徙登記使用之聲請書為戶籍登記聲請書，
      使用之簿冊為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34頁），即籍別
      登記，身分登記，及遷徙登記，應共使用一本戶籍登記簿
      ，並非各自立簿（見本院卷2第504頁)。同細則第25條規
      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
      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
      序。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
      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
      ）、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
      旺結婚遷入（019）」，經戶籍機關依36年1月7日訂定「
      臺灣省市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登記程序，逐級審
      核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證件無誤後，並就關係戶口
      清冊內分別處理之，依申請書所載，過錄於戶籍登記卡片
      ，並經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依據戶口清查冊，複查戶
      口完成後，過錄於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53頁、第26
      0頁至第261頁)，有關過錄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
      歐吳片個人事由欄填寫「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
      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應依省訂口卡記事欄
      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有關身份登記申請書、戶口
      清查表、戶籍登記簿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事，係
      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父」吳
      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戶內，
      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至於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之戶長
      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之戶籍登記
      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
      得以公證吳片為「吳湖之養女」之身分關係，隨吳片結婚
      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
      ，應依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
      ，以及當事人吳片結婚事件之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親屬
      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關係人吳湖稱謂
      實父，轉錄於個人事欄內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事
      。是以，有關吳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
      「3.養女」、記事欄「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
      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
      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
      、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就當事人符合收養
      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應予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
      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人的屬籍和身份事實上原已發生，
      但如不登記在一定卡片或簿冊，則法律即不能確認其屬籍
      和身份，而第三者也不能明悉其屬籍和身份的事實，所以
      籍別和身份登記，有確認並公證人的屬籍身份之得失變更
      ，以為一般應用的效力，登記卡片或簿冊，就是登記屬籍
      和身份的公簿 （見本院卷1第333頁）。
　 8、光復後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
      籍別、身份、遷徙等戶籍登記，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
      」，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
      後之戶籍登記，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
      請書」，依其性質填收養；自39年6月1日起，如申請收養
      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
　　⑴光復後初期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完成初次設籍登記，本
      次所稱戶籍登記係指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等各種
      登記，凡泛指全部登記者，則稱為「戶籍登記」，光復後
      初次設籍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註：戶籍登記申書
      格式，見本院卷1第245頁至第246頁），依其申請性質填
      「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後之戶籍登記申請，
      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視其申請性質，分別
      填「設本籍」、「設寄籍」「除本籍」、「遷入」、「遷
      出」、「出生」、「認領」、「收養」、「收養」「結婚
      」、「離婚」、「死亡」、「死亡宣告」、「監護」、「
      繼承」、「撤銷OO」、「變更OO」、「更正OO」等（見本
      院卷1第329頁)。
　　⑵身份登記，是指設籍登記之後，出生及其他人事變動而申
      請之動態登記，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向所
      在地村里辦公處，轉送鄉鎮區公所申請之（見本院卷1第3
      26頁)。自36年3月21日起如人民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依修
      正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印製備用為便利人民申請戶籍登記
      起見，將現行戶籍登記申請書改為單面之記載，並依其申
      請之種款分別訂定表式13種，自39年6月1日起，凡人民如
      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
      光復之初，自35年10月1日起，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
      登記實施戶籍法，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
      6月30日，遵照中央頒布「收復區實施戶口清查辦法」之
      規定，實施全省戶口清查，並訂立「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
      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以為遵循，「在初次設
      籍登記實施前，暫辦出生、認領、收養、結婚、離婚、死
      亡、死亡宣告、監護、繼承，遷出、遷入及職業變更等十
      二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之中，俾將來實施
      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採用報告表，彙片
      成冊，以求簡易。」（參照臺灣省文獻委員會60年6月30
      日編印「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戶政篇第一冊」，第18頁
      ，見本院卷1第339頁）。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接管戶口冊
      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
      「3.養女」．表示戶長直系卑親屬。自35年10月1日起，依
      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戶籍法、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
      行細則及35年9月13日公布「臺灣省各縣巿辦理戶籍登記
      實施程序」，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登記實施戶籍法，
      本次辦理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籍別、身份、遷徙等戶
      籍登記，實施之前，辧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冊
      審查，一面代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
      章後過錄口卡。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
      稱謂「3.養女」，表示為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37年12
      月1日開始至38年3月31日止，依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
      ○○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辧理改
      卡用簿，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複查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
      籍登記簿（戶號高鼓積字019、047號），戶內吳片稱謂「
      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符合法
      務部98年1月8日函釋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
      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並辦竣戶籍
      登記之存在事實。另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
      ，「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除另訂書約或依
      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吳片既
      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戶長吳湖之養女，已足證其收養行
      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
      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頁），自屬查
      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但被告竟因查無收養登
      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僅准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卻不
      全部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
      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9、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
      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有真實登載之義務，各機關所
      需用之戶籍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
　　⑴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吳片
      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3.養女」、記事
      欄：「民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
      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
      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
      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符合臺灣省政府36年8
      月6日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事實
      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地×
      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
      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
      例。
　　⑵上揭記事係依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
      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因歐吳片於105年6月
      21日遷入原告戶內，被告並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
      「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轉載原記事
      ：「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
      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最後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
      事欄內上揭記事脫漏空白。按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
      點規定：「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
      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特訂定本
      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具有拘束被告及屬官之效力。
      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
      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各機關所需用之戶籍資料，應
      以戶籍登記為依據。被告職務上所掌戶籍資料之公文書，
      有課予真實登載之義務，以保護戶籍資料之公文書內容之
      正確性及公信力。如發現登記事項有脫漏之情事，係因戶
      政事務所作業疏失所致者，應由相關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
      查明更正之登記。被告如查明純因歐吳片遷入原告戶內致
      被告過錄轉載脫漏之疏失，適用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
      戶籍登記事項有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再按戶籍法施
      行細則第15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
      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最後除戶戶籍資料脫漏，由最後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
      因不轉載上揭記事而變為空白，若執意而將原登記事項之
      一部或全部省略，致戶籍登記事項失真，恐有使戶籍資料
      之公文書登載不實，並足以生損害之虞。
　　⑶被告應循線查明歐吳片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實施全省戶口
      清查起至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止期間戶籍資料，就
      35年戶長吳片戶口清查表、35年初設戶籍戶長吳湖戶籍登
      記申請書、38年改卡換簿過錄而4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
      記簿、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已有記
      載戶長吳湖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3.養女」；再就38年4
      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38年5月2
      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38年5月2日創戶戶長歐頂旺戶
      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欄記載歐吳
      片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
      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入）」；復就55年除戶
      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80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
      、84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
      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當事人歐吳片之記事：「原同鄰
      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
      年5月3日註記」；又就93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資料、10
      5年除戶戶長歐吳片戶籍資料，已登載：「原同鄰吳湖之
      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
      1日註記」於個人記事欄。依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
      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時，應轉載當事人結婚登記、初次
      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並按內政部函釋意旨
      ，「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
      不再重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於轉載歐
      吳片之前記事時，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請法院詳查本件
      相關事證，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命被告對於其申請
      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
      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
      婚遷居」之記事。
（二）聲明︰
　 1、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
      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
　　⑴依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
      習慣者，依法理。」最高法院37年上字第6809號民事判例
      ：「習慣僅於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有補充之效力。」74年修
      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之，但自
      幼撫養為子女者（以有收養他人未滿7歲之子女為自己子
      女之意思並養育在家）不在此限。」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
      ：「收養媳婦仔之事由發生於日據時期，使媳婦仔身份轉
      換為養女之事由發生於臺灣光復後、民法親屬編修正（民
      國74年）前者，則須依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之規定訂立書
      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
      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法務部103年1月
      21日法律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部103年1月21
      日函）：「按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
      之子女為子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
      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
      子女之身分。」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155號判決：「
      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
      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有無收養之意思，即應以收養
      者之意思為張本。」準此，74年前修正之民法既已明文規
      定收養應備之要件，自不生原告所述依臺灣民事習慣認定
      其等收養關係。另內政部50年5月8日台內戶字第58298號
      函：「查戶籍登記簿稱謂欄所列之稱謂，僅為該戶長對戶
      內人口關係之稱呼而已，並非各人本身戶籍登記上身分記
      載之重要項目」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
      00號函（下稱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函）：「按35年戶口清
      查表係早期臺灣光復後清查戶口所建立之人口簡略資料，
      僅於民眾戶籍資料不完整或無法銜接時作為參考之用。」
      內政部110年9月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
      政部110年9月6日函）：「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與
      收養事件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不符，爰光復後初設戶籍
      申請書縱使登載稱謂為養女，仍不宜據以認定雙方業已成
      立收養關係。」內政部41年3月10日內戶字第5211號函：
      「查養女身分之取得，須有合於民法規定之收養關係存在
      。媳婦仔（童養媳）、查媒嫺（婢女）如未依照民法之規
      定收養為養女，未經收養登記，自難改稱為養女。」是以
      ，收養關係之認定仍應符合民法相關規定，而非僅以戶籍
      登記為憑。
　　⑵當事人初次設籍申請書僅係「籍別登記」，雖稱謂欄登載
      為養女，然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而
      不符民法規定之收養要件，且申請書所載稱謂為「養女」
      係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之規定填具（童養媳
      、婢女均填為養女），非依民法及戶籍法規定辦理之「收
      養登記」身分記載。由於吳湖已於68年歿，是否有收養當
      事人之意思已無法探求，依內政部106年8月21日台內戶字
      第0000000000號函釋：「有關收養關係疑義之認定……倘戶
      政機關無法查明或認定者，宜請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
      並以法院之確定判決為憑。」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37點：「收養關係之認定如戶政機關無法處理，應循司法
      程序謀求解決。」等規定，被告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解決
      ，於法並無不合。　
　 2、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並依法
      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⑴臺灣省政府49年10月29日府民三字第77216號令略以：「蓋
      人民身分變更登記事項，如未在當事人記事欄註明該變更
      事實及發生時間，則無從查考，是故記事一項極關重要，
      不能或缺，例如人民身分變更事項其戶籍上之稱謂等關係
      欄位，雖已變更而記事欄未填載是項事實發生月日等記事
      時，仍不能認為完全合法。」內政部84年11月3日台內戶
      字第8404753函略以：「『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
      』第6點已明定被收養者，父母姓名欄，應加填養父母姓名
      。因此被收養者戶籍登記簿父母姓名欄，均應加填收養者
      之姓名，俾能證明其養子女身分。」又記事登載注意事項
      第4點：「被收養者，應登載養父母姓名。」第6點：「認
      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
      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據當事人38年5月2日結婚登記申請書所示，該申請書申請
      事件欄僅填寫結婚而無收養，申請書當事人父母欄亦未加
      填具養父姓名，且吳湖個人記事亦未有登載收養當事人及
      發生時間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
      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僅係當事人因結婚同時遷徙之記事
      ，而與收養登記之記事有別；歐吳片於日治時期登載為吳
      湖之「媳婦仔」，惟日治時期未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
      出嫁，且其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皆查無從媳婦仔身分轉換
      為養女之記事登載。又光復後初次設籍申請，當事人間亦
      未依74年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
      以申請書向戶政機關申請收養登記為養女，難認其具有民
      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歐吳片自初次設籍迄108年
      死亡之戶籍資料，均查無吳湖收養當事人之記事，當事人
      戶籍資料亦無登載養父之姓名，且未見當事人申請更正補
      填養父姓名之記載；再依法務部103年1月21日函略以：「
      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女為子女
      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
      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
      『媳婦仔』既係以將來婚配養家男子為目的而養育之幼女，
      收養者並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而是將媳婦仔視為猶如已
      婚之婦，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例意旨亦謂：『
      關於光復前，臺灣習慣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故以養家
      姓冠諸本姓，養女與養家發生擬制血親關係，故從養家姓
      。』即認在臺灣日據時期之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自足
      參照，故媳婦仔與養家間，除有與養家父母雙方另行訂立
      收養契約，將媳婦仔身分變更為養女外，似不能認其具有
      養女身分。」是以，本案依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
      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
      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事實之審查權，應由原告循司
      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
      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
      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
      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
      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
      女」記事，並請其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吳湖間之收養
      關係存否，俟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
      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
      分，但否准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是否適法？
（二）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辦理關於「原同鄰吳
      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
      更正登記，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歐吳
      片除戶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46頁）、原告111年3月8
      日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5頁）、原告111
      年3月24日謄本文件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7頁）、被告1
      11年3月10日函（見本院卷1第147頁至第149頁）、被告11
      1年3月25日函（見本院卷1第151頁至第153頁）、原告111
      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
      第113頁至第116頁）、歐吳片之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見
      原處分卷第1頁至第22頁）、戶口清查表及籍別事件戶籍
      登記申請書（見原處分卷第23頁至第25頁）、光復後歐吳
      片之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26頁至第46頁）、原處分（
      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
      197頁至第220頁）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戶籍法
　　⑴第22條：「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
      記。」
　　⑵第46條：「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
      人。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
      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政事務所
      依職權為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　
　 2、戶籍法施行細則
　　⑴第15條第2款：「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
      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
      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
      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
      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
      或原申請人。」
　　⑵第19條第1項：「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46條通知本人時，本
      人死亡或為失蹤人口，應另通知本人之配偶及1親等直系
      血親。」
　　⑶第22條第1項前段：「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資
      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
　 3、記事登載注意事項
　　⑴第6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
      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第7點：「結婚、離婚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
      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配偶姓名欄僅登載
      現有配偶姓名，其已離婚或死亡之配偶姓名欄，不登載配
      偶姓名，改於個人記事欄記載。」
　　⑶第9點：「初次申請戶籍登記與姓名、配偶姓名、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之變更登記及出生年月日更正登記之記事，應
      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⑷第11點：「（第1項）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
      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但遷徙記事於換登資料時
      ，應保留最後一筆記事，其餘得免予登載。（第2項）前
      項既往記事不合本注意事項者，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換登
      或重建 。」
（三）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
      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
      分，但否准補填原有「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
      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並非適法：
   1、戶籍法於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全文61條（見本院卷1第223
      頁至第226頁）。同法施行細則於同年6月21日修正發布，
      其中第25條第1項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
      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
      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同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
      ：「登記之變更，更正，或撤銷，應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
      由欄登記之，如用紙不敷，仍就原欄標籤註明，加蓋戶籍
      主任名章。……」（見本院卷1第235頁）對照現行戶籍法施
      行細則第2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
      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
      及日期。」此均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之基礎規定。而內政
      部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
      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最初於83年6月7日
      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規定戶籍登記記事應依該注意事
      項及戶籍登記記事例辦理。對照前揭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
      6點至第9點規定以觀，身分登記於雙方當事人戶籍上均應
      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且依該記事登載注意事
      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
      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而在內政部訂定前揭記事登載
      注意事項之前，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曾就戶籍登
      記簿換寫簿頁疑義釋示：「換寫簿頁時，全戶動態記事應
      全部過錄……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並由保管
      人校對及蓋章。」（見本院卷3第33頁），足見戶籍登記
      記事資料係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
      日期，以備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
      全部過錄，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
      轉載部分記事。
   2、查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係於38年4月18日結
      婚，申報義務人歐頂旺、吳片於38年5月2日提出身份登記
      申請書申請結婚登記；且歐吳片因結婚而遷入歐頂旺戶內
      ，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
      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乃記載「原同鄰
      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
      見原處分卷第35頁）；其後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
      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
      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此時臺灣省高雄市戶
      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
      ），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
      、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此後歐吳片之戶籍
      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
      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
      46頁）。
   3、原告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
      提出申請書向被告申請更正其母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
      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
      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
      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
      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
      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自高雄市
      鼓山區河邊里2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
      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
      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被告以「吳湖之養女」記事並
      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
      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
      其真意，被告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
      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之父
      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記
      事部分等情，此觀原告111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
      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13頁至第116頁）及原處分
      （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即明，足見原處分就原
      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
      請，僅同意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
      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單筆記事內容予以割裂
      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分，
      各別加以准駁。惟依前揭說明，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係就戶
      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日期，以備查考
      ；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戶政
      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且本院就此割裂記事、各別准駁疑義，發函徵詢內政部意
      見，該部函覆以：「1、……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
      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正登記尚屬有間，辦理
      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2、……按早期戶籍資料（
      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上開說明二，
      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
      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惟如係受理民眾更
      正申請養父母姓名時，將檢視戶籍資料父、母、養父、養
      母欄登記情形，並循線查明其相關記事之錯誤或脫漏情形
      ，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審認後，併同更正養父
      、養母資料，倘無法確認收養關係，則請當事人循法律途
      徑解決。3、有關若戶政事務所認為欠缺收養關係證明文
      件，得否僅就具備證明文件之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某
      甲之養女』部分文字1節：按上開說明二略以，登記事項，
      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
      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
      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等
      詞，有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見本院卷3第13頁至第17
      頁）在卷可稽，足見內政部亦認為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
      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
      ，且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準此，被告就原告111年4月
      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分別就
      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結婚登記，與歐吳片及
      吳湖間是否具有收養關係均進行實質審查，乃僅同意辦理
      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中
      「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舊有戶籍登記簿中「原同
      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
      之單筆記事割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
      記事兩大部分，各別加以准駁，違背前述法令中當事人各
      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之要求，自難認適法。
   4、被告固抗辯：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依
      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
      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
      事實之權，應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
      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
      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
      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
      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
      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云云。然按戶籍法第22
      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
      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
      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
      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
      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其中所謂「脫漏」係指原本簿頁已有登記之資料，於後續
      簿頁遺漏填載而言。且由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
      定之文義以觀，其所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
      正」應係指查明該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是否係
      因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
      項之實體登記要件。而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
      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
      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
      、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係
      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實乃舊有戶籍登記簿所登載之
      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
      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為空
      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
      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
      錄，此由外觀形式即得比對出確有記事欄轉載脫漏情形。
      而原告111年4月12日所申請更正事項，實際上並非請求更
      正其母之養父母姓名等關於收養登記事項，被告並無再依
      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實體審認後併同更正養父、
      養母資料之問題，自亦無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
      吳湖間收養關係存否之必要。蓋前揭舊有戶籍登記方式並
      非收養登記之記事，縱在該記事就歐吳片冠以「吳湖之養
      女」之稱謂，然因僅登載於記事欄、而未在其他欄位登載
      養父母姓名、或在吳湖個人記事欄有相關收養登記，仍不
      因該個人記事欄轉載上開事項而變動其民事實體法上之身
      分關係，亦不因此影響收養關係成立與否之認定；其他機
      關（例如地政機關）於執行法定職務時就該收養關係成立
      與否，倘具有實質審查權，則仍應調取戶籍資料自行審認
      。原告既已自承其申請此記事脫漏之更正登記，涉及其另
      案向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申請繼承登記之補正事項，被
      告倘唯恐造成地政機關因此記事欄之單筆記事誤解歐吳片
      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而影響繼承權之認定，自得基於
      行政機關間互助立場，函知地政機關相關記事緣由及詳情
      以促其注意；又被告縱認該等記事格式已不符現行戶政法
      令之規定而欲加以釐正，亦應就脫漏記事加以更正補記，
      維持戶籍登記之連貫性後，再依現行戶籍登記相關法令，
      另以適當行政行為形式加以釐正，並通知相關法律上利害
      關係人，俾能保障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被告此
      部分抗辯，仍難作為將原有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的
      適法依據，尚難採憑。
（四）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就其母歐吳片個人最
      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
      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並
      非無據：
   1、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
      ，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
      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
      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定有明
      文。次按「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5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
      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應為下列方式之
      裁判：……三、原告之訴有理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應判
      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此觀行政
      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規定甚明。蓋否准處分之課予義務訴
      訟，其訴訟目的在於取得其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
      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在於撤銷否准處分，故當原告所提起之
      課予義務訴訟具備訴訟成立要件，行政法院即應實體審理
      課予義務訴訟本案聲明有無理由。
   2、以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
      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
      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
      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
      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
      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
      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對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政府資訊內容
      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人
      、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依法更正或補充之。」同法
      第20條規定：「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更正
      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以觀，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關
      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之更正規定，實係政府資訊更
      正請求權在戶籍法上之特別規定，故應肯認當事人在戶籍
      法上登記更正請求權。
   3、查原告之母歐吳片歷來在戶籍登記資料顯示登記情形如下
      ：①35年10月1日臺灣省高雄市鼓山區戶口清查表（戶長為
      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
      貳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3頁）；②戶籍
      登記申請書（高鼓積019；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
      養女」、個人記事欄空白（見原處分卷第24頁至第25頁）
      ；③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戶字第047號；戶
      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
      參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
      見原處分卷第26頁）；④高雄市政府戶籍登記簿（高鼓積
      字019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
      事欄記載「民參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
      原處分卷第29頁）；⑤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結婚事件
      身分登記申請書（高鼓積248），吳片親屬細別欄填載「
      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
      鄰吳湖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吳湖稱
      謂記載為「實父」、吳秀竹稱謂記載為「實母」（見原處
      分卷第33頁至第34頁）；⑥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
      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歐吳片個人記事欄
      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
      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⑦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
      簿，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
      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
      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欄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
      頁），此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
      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
      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46頁）。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
      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
      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
      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
      35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確為舊有戶籍登記簿
      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
      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
      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
      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
      事全部過錄，堪認該記事欄轉載確有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
      誤所致脫漏情形。從而，原告依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申請就歐吳
      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
      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
      登記，即非無據。
   4、被告固抗辯：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
      之訴，並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云云。然按戶籍法
      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就戶籍登記事項脫漏之更正規定所
      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係指該戶政事務
      所應查明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該脫漏是否係因
      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項
      之實體登記要件，業如前述。且對照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
      條第6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
      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戶籍地戶
      政事務所申請更正；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並依前條規定辦理
      ：……六、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檢察官不起訴處
      分書、緩起訴處分書，或國內公證人之公、認證書等。……
      」足見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
      始須由當事人提出涉及該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據以辦
      理更正。從而，被告就本件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記
      事脫漏情形，仍要求原告取得法院確定收養關係存在之確
      定判決後始能辦理更正，容有誤解，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
    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吳湖之養女」部分，核係
    將脫漏之單筆記事割裂為二並各別准駁，自非適法；訴願決
    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系爭記事內容既確有脫漏，則原告
    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
    請，就脫漏「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
    旺結婚遷居」記事辦理更正登記，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
    ，核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身份、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89號
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歐在正                                    
被      告  高雄市三民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張安君              
訴訟代理人  萬莊仁              
            李冠慧              
上列當事人間戶籍登記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9月7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6606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1年4月12日之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歐敏信，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陳碧玲、張安君，業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3第53頁、第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申請，應作成歐吳片原已於戶籍登記簿登記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應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之更正登記。」（見本院卷1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22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一、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見本院卷3第89頁）核其聲明第2項內容雖有變更，然僅係補充申請日期及精簡用語，尚非訴之變更，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母歐吳片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原告於111年3月8日、同年月24日向被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姓名、出生日期及恢復原有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個人記事。被告就關於原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姓名及出生日期部分，以111年3月10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同意原告所請，並於同年4月7日更正為「原登記母姓名鄭金平係誤報更正為鄭洪金汗」及「原登記出生年月日民國17年1月14日係誤報更正為民國18年1月14日」；就關於原告申請恢復原有記載「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則以111年3月10日函及111年3月25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3月25日函）否准所請。
（二）原告復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下稱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向被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自○○市○○區○○里0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另「吳湖之養女」記事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111年4月15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應比照○○○○○○○○○○（下稱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秉持平等原則，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所拘束，不得為差別待遇：
　　⑴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轉載38年5月2日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被告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以落實戶籍管理。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3頁）。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
　　⑵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事補註（見本院卷1第95至第100頁）。被告於111年5月6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被告111年5月6日函）請鼓山戶政協助提供前揭補填當事人除戶簿頁「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案所審認之依據或事證參辦（見本院卷1第167頁至第168頁）。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11日高市鼓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說明：上揭55年、80年及84年除戶簿頁上浮籤註記「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1頁）。且已於11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戶號：E0432385）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被告對應轉載登記之記事，於作成行政行為時，秉持平等原則，如無正當理由，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拘束，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2、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申報義務人歐頂旺、吳片38年5月2日以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身分登記事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欄：「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當事人歐頂旺記事欄：「民叁捌、肆、拾捌與吳片在本籍地結婚本人戶長」，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記事欄：「原戶長」，關係人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26日更正為吳李秀竹），關係人李清泉、連春火稱謂「證婚人」。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見本院卷3第23頁）；復按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日參陸未魚府民丁字第38920號代電訂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為便利各級戶政人員辦理戶籍登記及劃一口卡記事欄填載方式起見，特訂定遵照（見本院卷1第255頁至第257頁）。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有關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歐吳片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至第93頁）。係當時戶籍員依36年1月7日訂定臺灣省縣市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見本院卷1第253頁至第254頁），審查戶籍登記申請書及有無附繳證件（毋須繳證件者免繳）後，即依書類就戶口清查內分別處理承轉之，填載38年5月2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35年10月1日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個人記事欄「民叁捌貳捌歐頂旺結遷居」（日期應更正為民叁捌肆拾捌），填竣處理後承轉核明，過錄戶籍卡。又依臺灣省政府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第16點：「戶籍登記簿事由欄之填寫，應依照省訂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見臺灣戶政第四期第七七頁）。」（見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1頁）按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戶籍登記簿事由欄填載方式：「×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見本院卷1第255頁至第257頁）。上揭法令規定當事人歐吳片申請登記事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
　 3、有關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被告未依規定應予全部過錄致脫漏錯誤，應為更正登記：
　　⑴依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警戶字第128186號函（下稱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見本院卷3第33頁）。內政部83年6月7日台內戶字第8377805號函（下稱內政部83年6月7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第12點規定：「戶籍遷徙時，應先轉載第8點至第11點之記事，再續載遷徙記事。」依上揭規定，應先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內政部98年6月1日內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4點至第7點之記事、遷徙記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7頁）。內政部105年12月27日內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號修正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第1項本文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9頁）。另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所載文字內容，依上開說明二相關規定，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記尚屬有間，辦理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見本院卷3第13頁至第15頁）。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49年除戶）頁中個人記事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轄管機關戶籍員已就符合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予以登記，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嗣經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事補註（見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0頁），後於112年9月21日就歐吳片入戶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及戶長歐吳片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轉載於個人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在案（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本案僅為除戶戶籍資料「記事」轉載，不涉及身分認定（見本院卷2第395頁）。惟歐吳片於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見本院卷1第101頁），被告即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105年12月27日修正為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應轉載「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記事欄登載記事已發生脫漏，而為空白登記不實之情事。依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漏，加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歐吳片個人「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未登載於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係因被告未隨戶籍轉載作業所致脫漏，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由被告查明更正。
　 4、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⑴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2：「……按早期戶籍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上開說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說明三（一）3：「……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見本院卷3第15頁）。依上開函釋，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被告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尚不得僅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部分文字，且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
　　⑵原告申請歐吳片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應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僅為漏未轉載上揭記事而申請補註，並無申請增加戶籍資料養父母欄，填補養父姓名、養母姓名，被告不應涉及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惟被告111年3月10日函告知：「……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認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證之必要，爰請台端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申辦。」（見本院卷1第149頁）。嗣於111年4月15日以原處分表示：「經查台端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記事登載，且迄台端母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市○○區○○里○鄰○○○○巷○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戶籍字號：高鼓積248身份登記申請書-申請事件結婚』可稽）。是以，台端申請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尚符合規定，請於收到文後，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委託他人（受託人另攜帶身分證、委託書）至本所辦理補填台端父、母結婚記事事宜。另關於上開『吳湖之養女』記事非屬『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爰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倘台端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存在，仍請台端逕循司法途徑解決，以維自身權益。」（見本院卷1第158頁至第159頁）。揆諸上揭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份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卻於111年3月10日函不當聯結「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認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證之必要」，並於原處分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不符合內政部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授權之目的，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
　 5、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
　　⑴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實施全省戶口清查，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續於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實施初次設籍登記，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接續自37年12月1日至38年3月31日臺灣省各縣市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戶長吳湖40年、50年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見本院卷1第77頁至第83頁）。38年4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49年除戶）頁中個人記事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因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遷入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即未過錄於55、80、84年除戶戶籍戶籍登記簿及轉載93、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記事（由）欄，後於105年6月21日遷入至○○市○○區○○里00鄰○○街00巷00號，亦未轉載於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均係因戶籍人員過錄轉載脫漏所致，戶籍機關均有負責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見本院卷2第255頁），戶籍登記事項，因戶籍人員過錄漏填者，由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見本院卷2第33頁）。
　　⑵依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漏，加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再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因戶籍人員過失過錄錯誤或脫漏之更正登記並無規定應提出證明文件正本（見本院卷1第286頁），復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上揭所謂「戶籍資料脫漏」，乃應行登記之事項，一部或全部遺漏未登記，係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為要件。不論其係出於現住地之戶籍人員，抑係由於其原申請登記地之戶籍人員，均係戶籍機關之過失，戶籍機關均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有關歐吳片個人非最後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脫漏記事，業經鼓山戶政查明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至第93頁），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已於111年5月3日補註「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於入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記事由欄（見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並於11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是以，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脫漏上揭記事，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即被告應主動循線查明其登記記事，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毋庸「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申辦。」但被告抗辯本件不是收養登記案件，若轉載「吳湖之養女」乃屬錯誤而不轉載，致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迄仍無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被告變更上開記事為空白，應屬無據，妨害戶籍登記事項之連續性、完整性、正確性、公證性。
　 6、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
　　⑴光復後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規定，舉辦全省戶口清查，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暫辦收養、結婚、死亡等12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之中，俾將來實施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採用報告表，彙片成冊，以求簡易。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接管戶口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關係欄位填寫次序為「3.養女」，表示吳片為戶長吳湖直系卑親屬（見本院卷1第77頁）。接續於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依35年9月13日訂定「臺灣省各縣市辦理戶籍登記實施程序」規定，本程序所稱戶籍登記，指依「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各種登記（見本院卷1第239頁），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見本院卷1第329頁）。舉辦全省初次設籍登記，採用口卡，並用戶袋，以個人為單位，而仍保戶籍登記項目，實施之前，辦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查冊，挨戶複查，一面代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章後過錄口卡。聲請義務人戶長吳湖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表示戶長吳湖直系卑親屬，嗣經當時戶籍人員複查完成，戶長校閱無訛蓋章或劃押後，過錄於戶籍卡片卡袋，無須附繳證明文件（見本院卷2第504頁) ，其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業經戶籍機關審核編定戶籍字號：鼓積019，當時戶籍登記之閱覽及謄本之抄發，以戶籍登記申請書為限。已符合法務部98年1月8日法律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見本院卷1第313頁）。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頁）。
　　⑵嗣於38年3月31日辦理改卡用簿時，依臺灣省政府37年11月17日頒訂「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完成廢戶籍卡改設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61頁）。戶籍登記簿內稱謂欄之填寫，應依「臺灣戶政」第三期第99頁填表須知之規定辦理（見本院卷1第248頁至第249頁）；有關吳湖與吳片間收養身分之戶籍登記，業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之身分登記（見本院卷1第81頁、83頁），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迨至38年4月18日當事人吳片與歐頂旺結婚，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申報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記事「原戶長」；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26日更正為吳李秀竹）；證婚人李清泉、連春火等2人，證明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父」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戶內戶籍登記簿吳片稱謂「養女」，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吳片個人事由欄記載為「吳湖之養女」，由養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經戶籍機關逐級審核予吳片遷出於戶長吳湖戶內，40年除戶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高市鼓積字第047號)吳片個人事由欄填載「民叁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註：貳捌應更正為拾捌）、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號）吳片個人事由欄填載「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38年5月2日遷入於戶長歐頂旺戶內，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248號）戶內歐吳片事由欄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上揭記事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符合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月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事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按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內政部83年6月7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簿記事例」第11點規定：戶籍遷徒時，應先轉載收養登記、結婚登記、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收養登記、結婚登記、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
　 7、戶籍登記卡片或簿冊即為登記屬籍和身分之公簿：
　　⑴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籍別登記、身份登記及遷徙登記使用之聲請書為戶籍登記聲請書，使用之簿冊為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34頁），即籍別登記，身分登記，及遷徙登記，應共使用一本戶籍登記簿，並非各自立簿（見本院卷2第504頁)。同細則第25條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經戶籍機關依36年1月7日訂定「臺灣省市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登記程序，逐級審核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證件無誤後，並就關係戶口清冊內分別處理之，依申請書所載，過錄於戶籍登記卡片，並經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依據戶口清查冊，複查戶口完成後，過錄於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53頁、第260頁至第261頁)，有關過錄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填寫「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應依省訂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有關身份登記申請書、戶口清查表、戶籍登記簿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事，係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父」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戶內，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至於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之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之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得以公證吳片為「吳湖之養女」之身分關係，隨吳片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應依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以及當事人吳片結婚事件之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轉錄於個人事欄內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事。是以，有關吳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3.養女」、記事欄「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就當事人符合收養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應予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人的屬籍和身份事實上原已發生，但如不登記在一定卡片或簿冊，則法律即不能確認其屬籍和身份，而第三者也不能明悉其屬籍和身份的事實，所以籍別和身份登記，有確認並公證人的屬籍身份之得失變更，以為一般應用的效力，登記卡片或簿冊，就是登記屬籍和身份的公簿 （見本院卷1第333頁）。
　 8、光復後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籍別、身份、遷徙等戶籍登記，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後之戶籍登記，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性質填收養；自39年6月1日起，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
　　⑴光復後初期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完成初次設籍登記，本次所稱戶籍登記係指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等各種登記，凡泛指全部登記者，則稱為「戶籍登記」，光復後初次設籍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註：戶籍登記申書格式，見本院卷1第245頁至第246頁），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後之戶籍登記申請，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視其申請性質，分別填「設本籍」、「設寄籍」「除本籍」、「遷入」、「遷出」、「出生」、「認領」、「收養」、「收養」「結婚」、「離婚」、「死亡」、「死亡宣告」、「監護」、「繼承」、「撤銷OO」、「變更OO」、「更正OO」等（見本院卷1第329頁)。
　　⑵身份登記，是指設籍登記之後，出生及其他人事變動而申請之動態登記，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向所在地村里辦公處，轉送鄉鎮區公所申請之（見本院卷1第326頁)。自36年3月21日起如人民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依修正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印製備用為便利人民申請戶籍登記起見，將現行戶籍登記申請書改為單面之記載，並依其申請之種款分別訂定表式13種，自39年6月1日起，凡人民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光復之初，自35年10月1日起，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登記實施戶籍法，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遵照中央頒布「收復區實施戶口清查辦法」之規定，實施全省戶口清查，並訂立「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以為遵循，「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暫辦出生、認領、收養、結婚、離婚、死亡、死亡宣告、監護、繼承，遷出、遷入及職業變更等十二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之中，俾將來實施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採用報告表，彙片成冊，以求簡易。」（參照臺灣省文獻委員會60年6月30日編印「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戶政篇第一冊」，第18頁，見本院卷1第339頁）。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接管戶口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表示戶長直系卑親屬。自35年10月1日起，依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戶籍法、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及35年9月13日公布「臺灣省各縣巿辦理戶籍登記實施程序」，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登記實施戶籍法，本次辦理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籍別、身份、遷徙等戶籍登記，實施之前，辧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冊審查，一面代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章後過錄口卡。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37年12月1日開始至38年3月31日止，依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辧理改卡用簿，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複查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號高鼓積字019、047號），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符合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釋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並辦竣戶籍登記之存在事實。另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除另訂書約或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吳片既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戶長吳湖之養女，已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頁），自屬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但被告竟因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僅准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卻不全部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9、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有真實登載之義務，各機關所需用之戶籍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
　　⑴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吳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3.養女」、記事欄：「民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符合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日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事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
　　⑵上揭記事係依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因歐吳片於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被告並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轉載原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最後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內上揭記事脫漏空白。按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特訂定本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具有拘束被告及屬官之效力。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各機關所需用之戶籍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被告職務上所掌戶籍資料之公文書，有課予真實登載之義務，以保護戶籍資料之公文書內容之正確性及公信力。如發現登記事項有脫漏之情事，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疏失所致者，應由相關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之登記。被告如查明純因歐吳片遷入原告戶內致被告過錄轉載脫漏之疏失，適用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再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最後除戶戶籍資料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因不轉載上揭記事而變為空白，若執意而將原登記事項之一部或全部省略，致戶籍登記事項失真，恐有使戶籍資料之公文書登載不實，並足以生損害之虞。
　　⑶被告應循線查明歐吳片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實施全省戶口清查起至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止期間戶籍資料，就35年戶長吳片戶口清查表、35年初設戶籍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38年改卡換簿過錄而4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已有記載戶長吳湖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3.養女」；再就38年4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38年5月2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38年5月2日創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欄記載歐吳片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入）」；復就55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80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84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當事人歐吳片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又就93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資料、105年除戶戶長歐吳片戶籍資料，已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個人記事欄。依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時，應轉載當事人結婚登記、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並按內政部函釋意旨，「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於轉載歐吳片之前記事時，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請法院詳查本件相關事證，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命被告對於其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二）聲明︰
　 1、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
　　⑴依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最高法院37年上字第6809號民事判例：「習慣僅於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有補充之效力。」74年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以有收養他人未滿7歲之子女為自己子女之意思並養育在家）不在此限。」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收養媳婦仔之事由發生於日據時期，使媳婦仔身份轉換為養女之事由發生於臺灣光復後、民法親屬編修正（民國74年）前者，則須依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之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法務部103年1月21日法律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部103年1月21日函）：「按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女為子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155號判決：「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有無收養之意思，即應以收養者之意思為張本。」準此，74年前修正之民法既已明文規定收養應備之要件，自不生原告所述依臺灣民事習慣認定其等收養關係。另內政部50年5月8日台內戶字第58298號函：「查戶籍登記簿稱謂欄所列之稱謂，僅為該戶長對戶內人口關係之稱呼而已，並非各人本身戶籍登記上身分記載之重要項目」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函）：「按35年戶口清查表係早期臺灣光復後清查戶口所建立之人口簡略資料，僅於民眾戶籍資料不完整或無法銜接時作為參考之用。」內政部110年9月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110年9月6日函）：「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與收養事件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不符，爰光復後初設戶籍申請書縱使登載稱謂為養女，仍不宜據以認定雙方業已成立收養關係。」內政部41年3月10日內戶字第5211號函：「查養女身分之取得，須有合於民法規定之收養關係存在。媳婦仔（童養媳）、查媒嫺（婢女）如未依照民法之規定收養為養女，未經收養登記，自難改稱為養女。」是以，收養關係之認定仍應符合民法相關規定，而非僅以戶籍登記為憑。
　　⑵當事人初次設籍申請書僅係「籍別登記」，雖稱謂欄登載為養女，然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而不符民法規定之收養要件，且申請書所載稱謂為「養女」係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之規定填具（童養媳、婢女均填為養女），非依民法及戶籍法規定辦理之「收養登記」身分記載。由於吳湖已於68年歿，是否有收養當事人之意思已無法探求，依內政部106年8月21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有關收養關係疑義之認定……倘戶政機關無法查明或認定者，宜請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並以法院之確定判決為憑。」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37點：「收養關係之認定如戶政機關無法處理，應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等規定，被告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解決，於法並無不合。　
　 2、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並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⑴臺灣省政府49年10月29日府民三字第77216號令略以：「蓋人民身分變更登記事項，如未在當事人記事欄註明該變更事實及發生時間，則無從查考，是故記事一項極關重要，不能或缺，例如人民身分變更事項其戶籍上之稱謂等關係欄位，雖已變更而記事欄未填載是項事實發生月日等記事時，仍不能認為完全合法。」內政部84年11月3日台內戶字第8404753函略以：「『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第6點已明定被收養者，父母姓名欄，應加填養父母姓名。因此被收養者戶籍登記簿父母姓名欄，均應加填收養者之姓名，俾能證明其養子女身分。」又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4點：「被收養者，應登載養父母姓名。」第6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據當事人38年5月2日結婚登記申請書所示，該申請書申請事件欄僅填寫結婚而無收養，申請書當事人父母欄亦未加填具養父姓名，且吳湖個人記事亦未有登載收養當事人及發生時間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僅係當事人因結婚同時遷徙之記事，而與收養登記之記事有別；歐吳片於日治時期登載為吳湖之「媳婦仔」，惟日治時期未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出嫁，且其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皆查無從媳婦仔身分轉換為養女之記事登載。又光復後初次設籍申請，當事人間亦未依74年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政機關申請收養登記為養女，難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歐吳片自初次設籍迄108年死亡之戶籍資料，均查無吳湖收養當事人之記事，當事人戶籍資料亦無登載養父之姓名，且未見當事人申請更正補填養父姓名之記載；再依法務部103年1月21日函略以：「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女為子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媳婦仔』既係以將來婚配養家男子為目的而養育之幼女，收養者並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而是將媳婦仔視為猶如已婚之婦，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例意旨亦謂：『關於光復前，臺灣習慣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故以養家姓冠諸本姓，養女與養家發生擬制血親關係，故從養家姓。』即認在臺灣日據時期之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自足參照，故媳婦仔與養家間，除有與養家父母雙方另行訂立收養契約，將媳婦仔身分變更為養女外，似不能認其具有養女身分。」是以，本案依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事實之審查權，應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並請其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否，俟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是否適法？
（二）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辦理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更正登記，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46頁）、原告111年3月8日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5頁）、原告111年3月24日謄本文件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7頁）、被告111年3月10日函（見本院卷1第147頁至第149頁）、被告111年3月25日函（見本院卷1第151頁至第153頁）、原告111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13頁至第116頁）、歐吳片之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見原處分卷第1頁至第22頁）、戶口清查表及籍別事件戶籍登記申請書（見原處分卷第23頁至第25頁）、光復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26頁至第46頁）、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197頁至第220頁）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戶籍法
　　⑴第22條：「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
　　⑵第46條：「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政事務所依職權為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　
　 2、戶籍法施行細則
　　⑴第15條第2款：「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⑵第19條第1項：「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46條通知本人時，本人死亡或為失蹤人口，應另通知本人之配偶及1親等直系血親。」
　　⑶第22條第1項前段：「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
　 3、記事登載注意事項
　　⑴第6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第7點：「結婚、離婚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配偶姓名欄僅登載現有配偶姓名，其已離婚或死亡之配偶姓名欄，不登載配偶姓名，改於個人記事欄記載。」
　　⑶第9點：「初次申請戶籍登記與姓名、配偶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變更登記及出生年月日更正登記之記事，應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⑷第11點：「（第1項）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但遷徙記事於換登資料時，應保留最後一筆記事，其餘得免予登載。（第2項）前項既往記事不合本注意事項者，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換登或重建 。」
（三）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並非適法：
   1、戶籍法於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全文61條（見本院卷1第223頁至第226頁）。同法施行細則於同年6月21日修正發布，其中第25條第1項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同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登記之變更，更正，或撤銷，應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登記之，如用紙不敷，仍就原欄標籤註明，加蓋戶籍主任名章。……」（見本院卷1第235頁）對照現行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此均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之基礎規定。而內政部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最初於83年6月7日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規定戶籍登記記事應依該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記事例辦理。對照前揭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至第9點規定以觀，身分登記於雙方當事人戶籍上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且依該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而在內政部訂定前揭記事登載注意事項之前，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曾就戶籍登記簿換寫簿頁疑義釋示：「換寫簿頁時，全戶動態記事應全部過錄……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並由保管人校對及蓋章。」（見本院卷3第33頁），足見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係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日期，以備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2、查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係於38年4月18日結婚，申報義務人歐頂旺、吳片於38年5月2日提出身份登記申請書申請結婚登記；且歐吳片因結婚而遷入歐頂旺戶內，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乃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其後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此時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此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46頁）。
   3、原告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提出申請書向被告申請更正其母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被告以「吳湖之養女」記事並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被告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等情，此觀原告111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13頁至第116頁）及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即明，足見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單筆記事內容予以割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分，各別加以准駁。惟依前揭說明，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係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日期，以備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且本院就此割裂記事、各別准駁疑義，發函徵詢內政部意見，該部函覆以：「1、……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正登記尚屬有間，辦理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2、……按早期戶籍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上開說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惟如係受理民眾更正申請養父母姓名時，將檢視戶籍資料父、母、養父、養母欄登記情形，並循線查明其相關記事之錯誤或脫漏情形，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審認後，併同更正養父、養母資料，倘無法確認收養關係，則請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3、有關若戶政事務所認為欠缺收養關係證明文件，得否僅就具備證明文件之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某甲之養女』部分文字1節：按上開說明二略以，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等詞，有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見本院卷3第13頁至第17頁）在卷可稽，足見內政部亦認為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且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準此，被告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分別就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結婚登記，與歐吳片及吳湖間是否具有收養關係均進行實質審查，乃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中「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舊有戶籍登記簿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單筆記事割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分，各別加以准駁，違背前述法令中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之要求，自難認適法。
   4、被告固抗辯：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依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事實之權，應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云云。然按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其中所謂「脫漏」係指原本簿頁已有登記之資料，於後續簿頁遺漏填載而言。且由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之文義以觀，其所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應係指查明該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是否係因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項之實體登記要件。而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實乃舊有戶籍登記簿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此由外觀形式即得比對出確有記事欄轉載脫漏情形。而原告111年4月12日所申請更正事項，實際上並非請求更正其母之養父母姓名等關於收養登記事項，被告並無再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實體審認後併同更正養父、養母資料之問題，自亦無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吳湖間收養關係存否之必要。蓋前揭舊有戶籍登記方式並非收養登記之記事，縱在該記事就歐吳片冠以「吳湖之養女」之稱謂，然因僅登載於記事欄、而未在其他欄位登載養父母姓名、或在吳湖個人記事欄有相關收養登記，仍不因該個人記事欄轉載上開事項而變動其民事實體法上之身分關係，亦不因此影響收養關係成立與否之認定；其他機關（例如地政機關）於執行法定職務時就該收養關係成立與否，倘具有實質審查權，則仍應調取戶籍資料自行審認。原告既已自承其申請此記事脫漏之更正登記，涉及其另案向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申請繼承登記之補正事項，被告倘唯恐造成地政機關因此記事欄之單筆記事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而影響繼承權之認定，自得基於行政機關間互助立場，函知地政機關相關記事緣由及詳情以促其注意；又被告縱認該等記事格式已不符現行戶政法令之規定而欲加以釐正，亦應就脫漏記事加以更正補記，維持戶籍登記之連貫性後，再依現行戶籍登記相關法令，另以適當行政行為形式加以釐正，並通知相關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俾能保障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仍難作為將原有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的適法依據，尚難採憑。
（四）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就其母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並非無據：
   1、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5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應為下列方式之裁判：……三、原告之訴有理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應判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規定甚明。蓋否准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其訴訟目的在於取得其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在於撤銷否准處分，故當原告所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具備訴訟成立要件，行政法院即應實體審理課予義務訴訟本案聲明有無理由。
   2、以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對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政府資訊內容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人、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依法更正或補充之。」同法第20條規定：「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以觀，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之更正規定，實係政府資訊更正請求權在戶籍法上之特別規定，故應肯認當事人在戶籍法上登記更正請求權。
   3、查原告之母歐吳片歷來在戶籍登記資料顯示登記情形如下：①35年10月1日臺灣省高雄市鼓山區戶口清查表（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貳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3頁）；②戶籍登記申請書（高鼓積019；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空白（見原處分卷第24頁至第25頁）；③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戶字第047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6頁）；④高雄市政府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019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9頁）；⑤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結婚事件身分登記申請書（高鼓積248），吳片親屬細別欄填載「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吳湖稱謂記載為「實父」、吳秀竹稱謂記載為「實母」（見原處分卷第33頁至第34頁）；⑥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⑦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欄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此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46頁）。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確為舊有戶籍登記簿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堪認該記事欄轉載確有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脫漏情形。從而，原告依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即非無據。
   4、被告固抗辯：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並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云云。然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就戶籍登記事項脫漏之更正規定所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係指該戶政事務所應查明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該脫漏是否係因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項之實體登記要件，業如前述。且對照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6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並依前條規定辦理：……六、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或國內公證人之公、認證書等。……」足見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始須由當事人提出涉及該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據以辦理更正。從而，被告就本件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記事脫漏情形，仍要求原告取得法院確定收養關係存在之確定判決後始能辦理更正，容有誤解，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吳湖之養女」部分，核係將脫漏之單筆記事割裂為二並各別准駁，自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系爭記事內容既確有脫漏，則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就脫漏「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辦理更正登記，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身份、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89號
民國114年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歐在正                                    
被      告  高雄市三民戶政事務所

代  表  人  張安君              
訴訟代理人  萬莊仁              
            李冠慧              
上列當事人間戶籍登記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9月7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6606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被告應依原告民國111年4月12日之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代表人原為歐敏信，於本件訴訟審理中變更為陳碧玲、張安君，業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3第53頁、第5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一、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申請，應作成歐吳片原已於戶籍登記簿登記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應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之更正登記。」（見本院卷1第11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22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一、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見本院卷3第89頁）核其聲明第2項內容雖有變更，然僅係補充申請日期及精簡用語，尚非訴之變更，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一）原告之母歐吳片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原告於111年3月8日、同年月24日向被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姓名、出生日期及恢復原有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個人記事。被告就關於原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之母姓名及出生日期部分，以111年3月10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3月10日函）同意原告所請，並於同年4月7日更正為「原登記母姓名鄭金平係誤報更正為鄭洪金汗」及「原登記出生年月日民國17年1月14日係誤報更正為民國18年1月14日」；就關於原告申請恢復原有記載「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則以111年3月10日函及111年3月25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1年3月25日函）否准所請。
（二）原告復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下稱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向被告申請更正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自○○市○○區○○里0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另「吳湖之養女」記事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111年4月15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嗣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被告應比照○○○○○○○○○○（下稱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秉持平等原則，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所拘束，不得為差別待遇：
　　⑴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轉載38年5月2日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被告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以落實戶籍管理。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至93頁）。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
　　⑵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事補註（見本院卷1第95至第100頁）。被告於111年5月6日高市三民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被告111年5月6日函）請鼓山戶政協助提供前揭補填當事人除戶簿頁「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案所審認之依據或事證參辦（見本院卷1第167頁至第168頁）。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11日高市鼓戶字第00000000000號函說明：上揭55年、80年及84年除戶簿頁上浮籤註記「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1頁）。且已於11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戶號：E0432385）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原告申請隨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被告對應轉載登記之記事，於作成行政行為時，秉持平等原則，如無正當理由，應受合法行政先例拘束，自應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2、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申報義務人歐頂旺、吳片38年5月2日以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身分登記事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欄：「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當事人歐頂旺記事欄：「民叁捌、肆、拾捌與吳片在本籍地結婚本人戶長」，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記事欄：「原戶長」，關係人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26日更正為吳李秀竹），關係人李清泉、連春火稱謂「證婚人」。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5條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見本院卷3第23頁）；復按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日參陸未魚府民丁字第38920號代電訂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為便利各級戶政人員辦理戶籍登記及劃一口卡記事欄填載方式起見，特訂定遵照（見本院卷1第255頁至第257頁）。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有關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歐吳片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至第93頁）。係當時戶籍員依36年1月7日訂定臺灣省縣市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見本院卷1第253頁至第254頁），審查戶籍登記申請書及有無附繳證件（毋須繳證件者免繳）後，即依書類就戶口清查內分別處理承轉之，填載38年5月2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35年10月1日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個人記事欄「民叁捌貳捌歐頂旺結遷居」（日期應更正為民叁捌肆拾捌），填竣處理後承轉核明，過錄戶籍卡。又依臺灣省政府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第16點：「戶籍登記簿事由欄之填寫，應依照省訂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見臺灣戶政第四期第七七頁）。」（見本院卷1第259頁至第261頁）按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戶籍登記簿事由欄填載方式：「×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見本院卷1第255頁至第257頁）。上揭法令規定當事人歐吳片申請登記事項應分別登記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及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事由欄。
　 3、有關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被告未依規定應予全部過錄致脫漏錯誤，應為更正登記：
　　⑴依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警戶字第128186號函（下稱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見本院卷3第33頁）。內政部83年6月7日台內戶字第8377805號函（下稱內政部83年6月7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第12點規定：「戶籍遷徙時，應先轉載第8點至第11點之記事，再續載遷徙記事。」依上揭規定，應先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內政部98年6月1日內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4點至第7點之記事、遷徙記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7頁）。內政部105年12月27日內授中戶字第0000000000號修正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第1項本文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依上揭規定，應轉載當事人收養記事、結婚登記記事、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1第279頁）。另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所載文字內容，依上開說明二相關規定，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記尚屬有間，辦理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見本院卷3第13頁至第15頁）。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49年除戶）頁中個人記事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轄管機關戶籍員已就符合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予以登記，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嗣經鼓山戶政於111年5月3日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之記事補註（見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僅為記事之補註，無涉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見本院卷1第169頁至第170頁），後於112年9月21日就歐吳片入戶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及戶長歐吳片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轉載於個人記事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在案（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本案僅為除戶戶籍資料「記事」轉載，不涉及身分認定（見本院卷2第395頁）。惟歐吳片於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見本院卷1第101頁），被告即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105年12月27日修正為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應轉載「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個人最後除戶戶籍資料記事欄登載記事已發生脫漏，而為空白登記不實之情事。依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漏，加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歐吳片個人「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未登載於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係因被告未隨戶籍轉載作業所致脫漏，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由被告查明更正。
　 4、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⑴依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說明三（一）2：「……按早期戶籍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上開說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說明三（一）3：「……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見本院卷3第15頁）。依上開函釋，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被告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尚不得僅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部分文字，且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
　　⑵原告申請歐吳片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應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僅為漏未轉載上揭記事而申請補註，並無申請增加戶籍資料養父母欄，填補養父姓名、養母姓名，被告不應涉及身分登記及收養關係存在與否之認定。惟被告111年3月10日函告知：「……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認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證之必要，爰請台端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申辦。」（見本院卷1第149頁）。嗣於111年4月15日以原處分表示：「經查台端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記事登載，且迄台端母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市○○區○○里○鄰○○○○巷○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戶籍字號：高鼓積248身份登記申請書-申請事件結婚』可稽）。是以，台端申請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尚符合規定，請於收到文後，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委託他人（受託人另攜帶身分證、委託書）至本所辦理補填台端父、母結婚記事事宜。另關於上開『吳湖之養女』記事非屬『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規定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爰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倘台端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存在，仍請台端逕循司法途徑解決，以維自身權益。」（見本院卷1第158頁至第159頁）。揆諸上揭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份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卻於111年3月10日函不當聯結「有關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依上開相關函釋規定尚難據以論斷，本案屬事實認定問題且涉及當事人身分之變更，實有審慎釐清相關事證之必要」，並於原處分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不符合內政部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授權之目的，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
　 5、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
　　⑴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實施全省戶口清查，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續於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實施初次設籍登記，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接續自37年12月1日至38年3月31日臺灣省各縣市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戶長吳湖40年、50年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為「3.養女」（見本院卷1第77頁至第83頁）。38年4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入戶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49年除戶）頁中個人記事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因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遷入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即未過錄於55、80、84年除戶戶籍戶籍登記簿及轉載93、105年除戶戶籍資料記事（由）欄，後於105年6月21日遷入至○○市○○區○○里00鄰○○街00巷00號，亦未轉載於最後戶籍地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均係因戶籍人員過錄轉載脫漏所致，戶籍機關均有負責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見本院卷2第255頁），戶籍登記事項，因戶籍人員過錄漏填者，由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見本院卷2第33頁）。
　　⑵依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登記。即更正登記係因登記事實有錯誤或脫漏，加以補正後而為之登記。再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因戶籍人員過失過錄錯誤或脫漏之更正登記並無規定應提出證明文件正本（見本院卷1第286頁），復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上揭所謂「戶籍資料脫漏」，乃應行登記之事項，一部或全部遺漏未登記，係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為要件。不論其係出於現住地之戶籍人員，抑係由於其原申請登記地之戶籍人員，均係戶籍機關之過失，戶籍機關均有負責查核其原申請書件屬實後，予以校正之義務。有關歐吳片個人非最後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脫漏記事，業經鼓山戶政查明有關歐吳片38年5月2日戶口清查表、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49年除戶簿頁中個人記事均載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居）」（見本院卷1第85頁、第87頁、第89頁、第91頁至第93頁），惟49年7月26日歐頂旺全戶自河邊2巷6號住變至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部分即未轉載上揭記事，已於111年5月3日補註「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於入戶長歐頂旺55、80、84年人工除戶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記事由欄（見本院卷1第95頁至第100頁），並於112年9月21日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歐吳片入戶長歐頂旺93年除戶戶籍資料、105年戶長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見本院卷2第397頁、第399頁）。是以，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脫漏上揭記事，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即被告應主動循線查明其登記記事，比照鼓山戶政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毋庸「另提供足資證明文件（如收養契約書）憑辦或循司法途徑（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俟獲法院判決確定後，再行申辦。」但被告抗辯本件不是收養登記案件，若轉載「吳湖之養女」乃屬錯誤而不轉載，致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個人記事欄，迄仍無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被告變更上開記事為空白，應屬無據，妨害戶籍登記事項之連續性、完整性、正確性、公證性。
　 6、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
　　⑴光復後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規定，舉辦全省戶口清查，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暫辦收養、結婚、死亡等12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之中，俾將來實施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採用報告表，彙片成冊，以求簡易。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接管戶口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關係欄位填寫次序為「3.養女」，表示吳片為戶長吳湖直系卑親屬（見本院卷1第77頁）。接續於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依35年9月13日訂定「臺灣省各縣市辦理戶籍登記實施程序」規定，本程序所稱戶籍登記，指依「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各種登記（見本院卷1第239頁），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見本院卷1第329頁）。舉辦全省初次設籍登記，採用口卡，並用戶袋，以個人為單位，而仍保戶籍登記項目，實施之前，辦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查冊，挨戶複查，一面代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章後過錄口卡。聲請義務人戶長吳湖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表示戶長吳湖直系卑親屬，嗣經當時戶籍人員複查完成，戶長校閱無訛蓋章或劃押後，過錄於戶籍卡片卡袋，無須附繳證明文件（見本院卷2第504頁) ，其初次設籍登記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業經戶籍機關審核編定戶籍字號：鼓積019，當時戶籍登記之閱覽及謄本之抄發，以戶籍登記申請書為限。已符合法務部98年1月8日法律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見本院卷1第313頁）。吳片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吳湖之養女，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頁）。
　　⑵嗣於38年3月31日辦理改卡用簿時，依臺灣省政府37年11月17日頒訂「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完成廢戶籍卡改設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61頁）。戶籍登記簿內稱謂欄之填寫，應依「臺灣戶政」第三期第99頁填表須知之規定辦理（見本院卷1第248頁至第249頁）；有關吳湖與吳片間收養身分之戶籍登記，業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之身分登記（見本院卷1第81頁、83頁），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迨至38年4月18日當事人吳片與歐頂旺結婚，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申報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記事「原戶長」；吳秀竹稱謂「實母」（111年4月26日更正為吳李秀竹）；證婚人李清泉、連春火等2人，證明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父」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戶內戶籍登記簿吳片稱謂「養女」，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吳片個人事由欄記載為「吳湖之養女」，由養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經戶籍機關逐級審核予吳片遷出於戶長吳湖戶內，40年除戶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高市鼓積字第047號)吳片個人事由欄填載「民叁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註：貳捌應更正為拾捌）、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019號）吳片個人事由欄填載「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38年5月2日遷入於戶長歐頂旺戶內，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第248號）戶內歐吳片事由欄填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上揭記事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符合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月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事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按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內政部83年6月7日函訂定「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簿記事例」第11點規定：戶籍遷徒時，應先轉載收養登記、結婚登記、在台初次申報戶籍之記事（見本院卷1第275頁至第276頁）；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收養登記、結婚登記、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
　 7、戶籍登記卡片或簿冊即為登記屬籍和身分之公簿：
　　⑴依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籍別登記、身份登記及遷徙登記使用之聲請書為戶籍登記聲請書，使用之簿冊為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34頁），即籍別登記，身分登記，及遷徙登記，應共使用一本戶籍登記簿，並非各自立簿（見本院卷2第504頁)。同細則第25條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
　　⑵歐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以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當事人吳片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019）」，經戶籍機關依36年1月7日訂定「臺灣省市各級辦理戶籍登記辦法」規定登記程序，逐級審核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及證件無誤後，並就關係戶口清冊內分別處理之，依申請書所載，過錄於戶籍登記卡片，並經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依據戶口清查冊，複查戶口完成後，過錄於戶籍登記簿（見本院卷1第253頁、第260頁至第261頁)，有關過錄於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填寫「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應依省訂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之規定填寫。有關身份登記申請書、戶口清查表、戶籍登記簿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事，係當事人吳片結婚係以戶長吳湖之養女身分，由「實父」吳湖、「實母」吳秀竹主婚出嫁，戶籍遷出戶長吳湖戶內，並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至於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之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實施戶籍登記改卡用簿之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得以公證吳片為「吳湖之養女」之身分關係，隨吳片結婚遷入戶長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戶內歐吳片個人事由欄，應依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以及當事人吳片結婚事件之身份登記申請書，申報親屬細別「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關係人吳湖稱謂實父，轉錄於個人事欄內載明「吳湖之養女」之身分記事。是以，有關吳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3.養女」、記事欄「民國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係就當事人符合收養法律事實或實體要件之事項，應予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人的屬籍和身份事實上原已發生，但如不登記在一定卡片或簿冊，則法律即不能確認其屬籍和身份，而第三者也不能明悉其屬籍和身份的事實，所以籍別和身份登記，有確認並公證人的屬籍身份之得失變更，以為一般應用的效力，登記卡片或簿冊，就是登記屬籍和身份的公簿 （見本院卷1第333頁）。
　 8、光復後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籍別、身份、遷徙等戶籍登記，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後之戶籍登記，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依其性質填收養；自39年6月1日起，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
　　⑴光復後初期35年10月1日至35年底止完成初次設籍登記，本次所稱戶籍登記係指籍別、身份、遷徙、流動人口等各種登記，凡泛指全部登記者，則稱為「戶籍登記」，光復後初次設籍所查填「戶籍登記申請書」（註：戶籍登記申書格式，見本院卷1第245頁至第246頁），依其申請性質填「籍別」或「遷徙」，初次設籍登記後之戶籍登記申請，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視其申請性質，分別填「設本籍」、「設寄籍」「除本籍」、「遷入」、「遷出」、「出生」、「認領」、「收養」、「收養」「結婚」、「離婚」、「死亡」、「死亡宣告」、「監護」、「繼承」、「撤銷OO」、「變更OO」、「更正OO」等（見本院卷1第329頁)。
　　⑵身份登記，是指設籍登記之後，出生及其他人事變動而申請之動態登記，此項登記，應填具戶籍登記申請書，向所在地村里辦公處，轉送鄉鎮區公所申請之（見本院卷1第326頁)。自36年3月21日起如人民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依修正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印製備用為便利人民申請戶籍登記起見，將現行戶籍登記申請書改為單面之記載，並依其申請之種款分別訂定表式13種，自39年6月1日起，凡人民如申請收養戶籍登記，一律改用新頒收養登記申請書式樣。光復之初，自35年10月1日起，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登記實施戶籍法，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遵照中央頒布「收復區實施戶口清查辦法」之規定，實施全省戶口清查，並訂立「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及「填表須知」等，以為遵循，「在初次設籍登記實施前，暫辦出生、認領、收養、結婚、離婚、死亡、死亡宣告、監護、繼承，遷出、遷入及職業變更等十二種異動登記，寓身分登記於異動登記之中，俾將來實施戶籍法時，啣接一貫，至登記辦法，則採用報告表，彙片成冊，以求簡易。」（參照臺灣省文獻委員會60年6月30日編印「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戶政篇第一冊」，第18頁，見本院卷1第339頁）。經戶籍人員按照原有接管戶口冊籍，調查製作戶長吳湖戶口清查表戶內吳片稱謂填寫次序「3.養女」．表示戶長直系卑親屬。自35年10月1日起，依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戶籍法、35年6月21日公布戶籍法施行細則及35年9月13日公布「臺灣省各縣巿辦理戶籍登記實施程序」，各縣市一律舉辦初次設籍登記實施戶籍法，本次辦理初次設籍登記，泛指全部籍別、身份、遷徙等戶籍登記，實施之前，辧理戶口複查，此種複查係依據清冊審查，一面代填戶籍登記申請書，交由戶長校閱無訛，蓋章後過錄口卡。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37年12月1日開始至38年3月31日止，依37年11月17日訂頒「臺灣○○縣市○○鄉鎮區戶籍登記改卡用簿應行注意事項」辧理改卡用簿，經轄管機關嚴密逐級複查審核過錄於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號高鼓積字019、047號），戶內吳片稱謂「3.養女」，表示為戶長之直系卑親屬之身分關係。符合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釋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並辦竣戶籍登記之存在事實。另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40點規定，「無頭對」媳婦仔如由養家主婚出嫁，除另訂書約或依戶籍記載為養女外，難謂其身分當然轉換為養女。吳片既已於初次設籍時登記為戶長吳湖之養女，已足證其收養行為係成立於初設籍以前，在初次設籍以前之收養事實，毋庸溯及改註補辦收養登記（見本院卷2第25頁），自屬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但被告竟因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僅准補填父、母結婚記事，卻不全部轉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9、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有真實登載之義務，各機關所需用之戶籍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
　　⑴吳片與歐頂旺38年4月18日結婚事件而申請戶籍登記，吳片遷出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戶內個人稱謂「3.養女」、記事欄：「民叁捌年肆月拾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之記事，及歐吳片遷入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戶內稱謂「妻」、事由欄「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符合臺灣省政府36年8月6日所頒「口卡記事欄填寫實例第一輯」規範之記事實例，男女雙方同一縣（市）鄉（鎮區）結婚者填寫「×地×人之×女民國×年×月×日與×人結婚遷入（男方）」「民國×年×月×日與×地×人之男×××結婚遷出（女方）」之記事實例。
　　⑵上揭記事係依規定於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之項目，並非隨時代之演進而新增，因歐吳片於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被告並未依內政部98年6月1日函修正「戶籍登記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10點規定，轉載原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致最後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內上揭記事脫漏空白。按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特訂定本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具有拘束被告及屬官之效力。臺灣光復後戶籍資料是確定人之籍別，公證人之身分及搜集戶口資料所為之公文書。各機關所需用之戶籍資料，應以戶籍登記為依據。被告職務上所掌戶籍資料之公文書，有課予真實登載之義務，以保護戶籍資料之公文書內容之正確性及公信力。如發現登記事項有脫漏之情事，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疏失所致者，應由相關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之登記。被告如查明純因歐吳片遷入原告戶內致被告過錄轉載脫漏之疏失，適用現行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再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最後除戶戶籍資料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歐吳片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因不轉載上揭記事而變為空白，若執意而將原登記事項之一部或全部省略，致戶籍登記事項失真，恐有使戶籍資料之公文書登載不實，並足以生損害之虞。
　　⑶被告應循線查明歐吳片光復後自35年4月1日實施全省戶口清查起至105年6月21日遷入原告戶內止期間戶籍資料，就35年戶長吳片戶口清查表、35年初設戶籍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申請書、38年改卡換簿過錄而4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50年除戶戶長吳湖戶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已有記載戶長吳湖戶內關係人吳片稱謂「3.養女」；再就38年4月18日吳片與歐頂旺結婚事件身份登記申請書、38年5月2日戶長歐頂旺戶口清查表、38年5月2日創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等戶籍資料，戶內歐吳片個人記事由欄記載歐吳片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入）」；復就55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80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84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登記簿，以除戶戶籍簿冊浮籤記事資料新增專用頁登載當事人歐吳片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1年5月3日註記」；又就93年除戶戶長歐頂旺戶籍資料、105年除戶戶長歐吳片戶籍資料，已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民國112年9月21日註記」於個人記事欄。依現行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時，應轉載當事人結婚登記、初次申請戶籍登記之記事於個人記事欄，並按內政部函釋意旨，「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被告於轉載歐吳片之前記事時，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請法院詳查本件相關事證，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命被告對於其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二）聲明︰
　 1、請求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被告對於原告111年4月12日之申請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戶號：E5815657）記事欄，應作成「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記事。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
　　⑴依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最高法院37年上字第6809號民事判例：「習慣僅於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有補充之效力。」74年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之，但自幼撫養為子女者（以有收養他人未滿7歲之子女為自己子女之意思並養育在家）不在此限。」法務部98年1月8日函：「收養媳婦仔之事由發生於日據時期，使媳婦仔身份轉換為養女之事由發生於臺灣光復後、民法親屬編修正（民國74年）前者，則須依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之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籍機關申報為養女，始能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法務部103年1月21日法律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法務部103年1月21日函）：「按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女為子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155號判決：「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有無收養之意思，即應以收養者之意思為張本。」準此，74年前修正之民法既已明文規定收養應備之要件，自不生原告所述依臺灣民事習慣認定其等收養關係。另內政部50年5月8日台內戶字第58298號函：「查戶籍登記簿稱謂欄所列之稱謂，僅為該戶長對戶內人口關係之稱呼而已，並非各人本身戶籍登記上身分記載之重要項目」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96年11月26日函）：「按35年戶口清查表係早期臺灣光復後清查戶口所建立之人口簡略資料，僅於民眾戶籍資料不完整或無法銜接時作為參考之用。」內政部110年9月6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內政部110年9月6日函）：「光復後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與收養事件之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不符，爰光復後初設戶籍申請書縱使登載稱謂為養女，仍不宜據以認定雙方業已成立收養關係。」內政部41年3月10日內戶字第5211號函：「查養女身分之取得，須有合於民法規定之收養關係存在。媳婦仔（童養媳）、查媒嫺（婢女）如未依照民法之規定收養為養女，未經收養登記，自難改稱為養女。」是以，收養關係之認定仍應符合民法相關規定，而非僅以戶籍登記為憑。
　　⑵當事人初次設籍申請書僅係「籍別登記」，雖稱謂欄登載為養女，然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而不符民法規定之收養要件，且申請書所載稱謂為「養女」係依臺灣省各縣市戶口清查實施細則之規定填具（童養媳、婢女均填為養女），非依民法及戶籍法規定辦理之「收養登記」身分記載。由於吳湖已於68年歿，是否有收養當事人之意思已無法探求，依內政部106年8月21日台內戶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有關收養關係疑義之認定……倘戶政機關無法查明或認定者，宜請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並以法院之確定判決為憑。」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37點：「收養關係之認定如戶政機關無法處理，應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等規定，被告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解決，於法並無不合。　
　 2、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並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⑴臺灣省政府49年10月29日府民三字第77216號令略以：「蓋人民身分變更登記事項，如未在當事人記事欄註明該變更事實及發生時間，則無從查考，是故記事一項極關重要，不能或缺，例如人民身分變更事項其戶籍上之稱謂等關係欄位，雖已變更而記事欄未填載是項事實發生月日等記事時，仍不能認為完全合法。」內政部84年11月3日台內戶字第8404753函略以：「『戶籍登記簿記事欄填寫注意事項』第6點已明定被收養者，父母姓名欄，應加填養父母姓名。因此被收養者戶籍登記簿父母姓名欄，均應加填收養者之姓名，俾能證明其養子女身分。」又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4點：「被收養者，應登載養父母姓名。」第6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據當事人38年5月2日結婚登記申請書所示，該申請書申請事件欄僅填寫結婚而無收養，申請書當事人父母欄亦未加填具養父姓名，且吳湖個人記事亦未有登載收養當事人及發生時間之記事，「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僅係當事人因結婚同時遷徙之記事，而與收養登記之記事有別；歐吳片於日治時期登載為吳湖之「媳婦仔」，惟日治時期未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出嫁，且其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皆查無從媳婦仔身分轉換為養女之記事登載。又光復後初次設籍申請，當事人間亦未依74年修正前民法第1079條規定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或以申請書向戶政機關申請收養登記為養女，難認其具有民法第1072條所定之養女身分；歐吳片自初次設籍迄108年死亡之戶籍資料，均查無吳湖收養當事人之記事，當事人戶籍資料亦無登載養父之姓名，且未見當事人申請更正補填養父姓名之記載；再依法務部103年1月21日函略以：「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須收養者有以他人之子女為子女之意思而收養之，始能發生，若僅有養育之事實而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則被養育者，自不能取得養子女之身分，『媳婦仔』既係以將來婚配養家男子為目的而養育之幼女，收養者並無以之為子女之意思，而是將媳婦仔視為猶如已婚之婦，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例意旨亦謂：『關於光復前，臺灣習慣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故以養家姓冠諸本姓，養女與養家發生擬制血親關係，故從養家姓。』即認在臺灣日據時期之養媳與養家為姻親關係，自足參照，故媳婦仔與養家間，除有與養家父母雙方另行訂立收養契約，將媳婦仔身分變更為養女外，似不能認其具有養女身分。」是以，本案依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事實之審查權，應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並請其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否，俟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是否適法？
（二）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辦理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更正登記，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46頁）、原告111年3月8日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5頁）、原告111年3月24日謄本文件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07頁）、被告111年3月10日函（見本院卷1第147頁至第149頁）、被告111年3月25日函（見本院卷1第151頁至第153頁）、原告111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13頁至第116頁）、歐吳片之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見原處分卷第1頁至第22頁）、戶口清查表及籍別事件戶籍登記申請書（見原處分卷第23頁至第25頁）、光復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見原處分卷第26頁至第46頁）、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197頁至第220頁）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的法令︰
　 1、戶籍法
　　⑴第22條：「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
　　⑵第46條：「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政事務所依職權為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　
　 2、戶籍法施行細則
　　⑴第15條第2款：「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⑵第19條第1項：「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46條通知本人時，本人死亡或為失蹤人口，應另通知本人之配偶及1親等直系血親。」
　　⑶第22條第1項前段：「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
　 3、記事登載注意事項
　　⑴第6點：「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⑵第7點：「結婚、離婚登記，雙方當事人之戶籍登記資料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配偶姓名欄僅登載現有配偶姓名，其已離婚或死亡之配偶姓名欄，不登載配偶姓名，改於個人記事欄記載。」
　　⑶第9點：「初次申請戶籍登記與姓名、配偶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變更登記及出生年月日更正登記之記事，應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
　　⑷第11點：「（第1項）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但遷徙記事於換登資料時，應保留最後一筆記事，其餘得免予登載。（第2項）前項既往記事不合本注意事項者，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換登或重建 。」
（三）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並非適法：
   1、戶籍法於35年1月3日修正公布全文61條（見本院卷1第223頁至第226頁）。同法施行細則於同年6月21日修正發布，其中第25條第1項規定：「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或有關之戶內設籍及遷入或創設新戶，以登記簿新頁編入適當之次序。……」同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登記之變更，更正，或撤銷，應於戶籍登記簿登記事由欄登記之，如用紙不敷，仍就原欄標籤註明，加蓋戶籍主任名章。……」（見本院卷1第235頁）對照現行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資料有關欄位或有關之戶內，並均載明其事由及日期。」此均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之基礎規定。而內政部為正確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辦理記事登載事宜，落實戶籍管理，最初於83年6月7日訂定記事登載注意事項，規定戶籍登記記事應依該注意事項及戶籍登記記事例辦理。對照前揭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至第9點規定以觀，身分登記於雙方當事人戶籍上均應記事並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且依該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11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應轉載第6點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而在內政部訂定前揭記事登載注意事項之前，臺灣省警務處65年10月13日函曾就戶籍登記簿換寫簿頁疑義釋示：「換寫簿頁時，全戶動態記事應全部過錄……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並由保管人校對及蓋章。」（見本院卷3第33頁），足見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係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日期，以備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
   2、查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係於38年4月18日結婚，申報義務人歐頂旺、吳片於38年5月2日提出身份登記申請書申請結婚登記；且歐吳片因結婚而遷入歐頂旺戶內，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乃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其後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此時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此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46頁）。
   3、原告於111年4月12日依戶籍法第22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第7點及第11點等規定，提出申請書向被告申請更正其母歐吳片除戶戶籍資料「隨戶籍轉載並換登個人記事：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案經被告審查後，認歐吳片光復後設籍於吳湖戶內，雖稱謂登載為「養女」，然未見其養父、母姓名及相關收養事項登載，且迄歐吳片死亡止均查無收養登記申請書或收養契約書，期間因結婚於38年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11戶河邊2巷6號住變同址歐頂旺戶內，戶籍登記簿記事登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被告以「吳湖之養女」記事並非戶籍法規定之收養登記事件，且與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6點應轉載之記事規定不符，又因當事人均歿，無法探查其真意，被告認吳湖與歐吳片間收養關係是否存在尚欠缺客觀具體事證，乃作成原處分同意辦理補填關於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其中關於「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等情，此觀原告111年4月12日除戶個人記事更正戶籍登記申請書（見本院卷1第113頁至第116頁）及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157頁至第159頁）即明，足見原處分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僅同意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原有單筆記事內容予以割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分，各別加以准駁。惟依前揭說明，戶籍登記記事資料係就戶籍登記事項之歷次異動情形載明其事由及日期，以備查考；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且本院就此割裂記事、各別准駁疑義，發函徵詢內政部意見，該部函覆以：「1、……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惟記事轉載與更正登正登記尚屬有間，辦理更正登記後，於事由欄查記之。2、……按早期戶籍資料（含個人記事）均係人工繕寫『轉載』，原則按上開說明二，換寫簿頁時，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惟如係受理民眾更正申請養父母姓名時，將檢視戶籍資料父、母、養父、養母欄登記情形，並循線查明其相關記事之錯誤或脫漏情形，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審認後，併同更正養父、養母資料，倘無法確認收養關係，則請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3、有關若戶政事務所認為欠缺收養關係證明文件，得否僅就具備證明文件之結婚部分轉載而不轉載『某甲之養女』部分文字1節：按上開說明二略以，登記事項，應登記於戶籍登記事由欄，均載明其年月日及事由，換寫簿頁時，當事人記事欄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爰戶政事務所於轉載當事人之記事時，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等詞，有內政部113年4月22日函（見本院卷3第13頁至第17頁）在卷可稽，足見內政部亦認為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於轉載時不再重新審查當事人身分關係之法律要件，且尚不得僅轉載部分記事。準此，被告就原告111年4月12日關於其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更正登記之申請，分別就原告之母歐吳片與原告之父歐頂旺結婚登記，與歐吳片及吳湖間是否具有收養關係均進行實質審查，乃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中「吳湖之養女」記事部分，已將舊有戶籍登記簿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之單筆記事割裂為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及「吳湖之養女」記事兩大部分，各別加以准駁，違背前述法令中當事人各項記事應全部過錄之要求，自難認適法。
   4、被告固抗辯：本案查無收養契約書或收養登記申請書，依當事人具體客觀相關戶籍等資料，歐吳片與吳湖間有無收養關係尚難據以論斷，且行政機關並無審認身分關係存否事實之權，應由原告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考量戶籍登記之目的係為明確個人身分狀態，倘在雙方收養身分關係尚未明確前，即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恐造成他機關或原告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致影響當事人及相關人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實有不宜，爰否准原告申請補填「吳湖之養女」記事云云。然按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其中所謂「脫漏」係指原本簿頁已有登記之資料，於後續簿頁遺漏填載而言。且由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之文義以觀，其所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應係指查明該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是否係因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項之實體登記要件。而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實乃舊有戶籍登記簿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此由外觀形式即得比對出確有記事欄轉載脫漏情形。而原告111年4月12日所申請更正事項，實際上並非請求更正其母之養父母姓名等關於收養登記事項，被告並無再依事件發生當時法規及個案情形實體審認後併同更正養父、養母資料之問題，自亦無請原告另循司法途徑確認其母與吳湖間收養關係存否之必要。蓋前揭舊有戶籍登記方式並非收養登記之記事，縱在該記事就歐吳片冠以「吳湖之養女」之稱謂，然因僅登載於記事欄、而未在其他欄位登載養父母姓名、或在吳湖個人記事欄有相關收養登記，仍不因該個人記事欄轉載上開事項而變動其民事實體法上之身分關係，亦不因此影響收養關係成立與否之認定；其他機關（例如地政機關）於執行法定職務時就該收養關係成立與否，倘具有實質審查權，則仍應調取戶籍資料自行審認。原告既已自承其申請此記事脫漏之更正登記，涉及其另案向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申請繼承登記之補正事項，被告倘唯恐造成地政機關因此記事欄之單筆記事誤解歐吳片與吳湖間之收養關係存在而影響繼承權之認定，自得基於行政機關間互助立場，函知地政機關相關記事緣由及詳情以促其注意；又被告縱認該等記事格式已不符現行戶政法令之規定而欲加以釐正，亦應就脫漏記事加以更正補記，維持戶籍登記之連貫性後，再依現行戶籍登記相關法令，另以適當行政行為形式加以釐正，並通知相關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俾能保障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被告此部分抗辯，仍難作為將原有單筆記事予以割裂各別准駁的適法依據，尚難採憑。
（四）原告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就其母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並非無據：
   1、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5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應為下列方式之裁判：……三、原告之訴有理由，且案件事證明確者，應判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此觀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規定甚明。蓋否准處分之課予義務訴訟，其訴訟目的在於取得其依法申請之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而非在於撤銷否准處分，故當原告所提起之課予義務訴訟具備訴訟成立要件，行政法院即應實體審理課予義務訴訟本案聲明有無理由。
   2、以戶籍法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二、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對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政府資訊內容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人、法人或團體得申請政府機關依法更正或補充之。」同法第20條規定：「申請人對於政府機關就其申請提供、更正或補充政府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以觀，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之更正規定，實係政府資訊更正請求權在戶籍法上之特別規定，故應肯認當事人在戶籍法上登記更正請求權。
   3、查原告之母歐吳片歷來在戶籍登記資料顯示登記情形如下：①35年10月1日臺灣省高雄市鼓山區戶口清查表（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貳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3頁）；②戶籍登記申請書（高鼓積019；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空白（見原處分卷第24頁至第25頁）；③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戶字第047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年肆月貳捌日與同區樹德里伍鄰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6頁）；④高雄市政府戶籍登記簿（高鼓積字019號；戶長為吳湖），吳片稱謂為「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民參捌年肆月拾捌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出」（見原處分卷第29頁）；⑤吳片與歐頂旺38年5月2日結婚事件身分登記申請書（高鼓積248），吳片親屬細別欄填載「戶長之養女」（即吳湖之養女）、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入」；吳湖稱謂記載為「實父」、吳秀竹稱謂記載為「實母」（見原處分卷第33頁至第34頁）；⑥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參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⑦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自「高雄市鼓山區河邊里2鄰河邊2巷6號」變更為「高雄市鼓山區河川里6鄰河邊街1號」，歐吳片個人記事欄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此後歐吳片之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迄其於108年1月17日死亡即均為空白，此觀其歷年戶籍資料即明（見原處分卷第40頁、第44頁、第46頁）。依前揭說明，臺灣省高雄市戶籍登記簿（高市鼓積字第049號；戶長為歐頂旺）就原告之母歐吳片個人記事欄記載「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見原處分卷第35頁）係因結婚登記之後所為記事，確為舊有戶籍登記簿所登載之內容，並非原告所擅自杜撰；對照歐頂旺全戶住址於49年7月26日變更後，戶籍登記簿之歐吳片個人記事欄即為空白（見原處分卷第38頁），並未將前揭「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叁捌、肆、拾捌、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全部過錄，堪認該記事欄轉載確有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脫漏情形。從而，原告依戶籍法第2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規定，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申請就歐吳片個人最後戶籍資料記事欄關於「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之脫漏作成更正登記，即非無據。
   4、被告固抗辯：原告應提起確認歐吳片與吳湖收養關係存在之訴，並依法院判決確定結果再憑辦理云云。然按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2款就戶籍登記事項脫漏之更正規定所稱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係指該戶政事務所應查明戶籍登記事項是否確有脫漏以及該脫漏是否係因戶籍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並非重新審查該戶籍登記事項之實體登記要件，業如前述。且對照戶籍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6款規定：「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並依前條規定辦理：……六、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或國內公證人之公、認證書等。……」足見關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始須由當事人提出涉及該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據以辦理更正。從而，被告就本件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記事脫漏情形，仍要求原告取得法院確定收養關係存在之確定判決後始能辦理更正，容有誤解，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僅同意辦理補填原告之父母結婚記事部分，但否准補填原有記事「吳湖之養女」部分，核係將脫漏之單筆記事割裂為二並各別准駁，自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系爭記事內容既確有脫漏，則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判命被告應依其前揭申請，就脫漏「原同鄰吳湖之養女於民國38年4月18日與歐頂旺結婚遷居」記事辦理更正登記，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資料，核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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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身份、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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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  幸  怡




